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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目的 

國際間為因應日趨惡化的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與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問題，節省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排放，以達成低碳經濟與社會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依據哥

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附件一國家必須於2010年1月提交

減量承諾目標，其平均減排水準約為 20%，相較於 1990 年的京都議

定書(平均減排水準僅 5.2%)，顯示國際上已承諾更積極的減量目

標；非附件一國家則提交「國家適當減緩行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截至 2013 年底前，已有 42 個附件一

國家提出減量承諾，以及 45 個國家提交 NAMAs 自願減量行動。 

節能減碳是當前我國重要施政方向。其中就運輸部門而言，發

展綠色運輸系統、加強運輸需求管理，以及提升運輸系統能源使用效

率為主要之三大政策方向。配合我國節能減碳相關政策，有效紓緩

公路運輸之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推動國內替代能源車輛之研

究發展與推廣係屬刻不容緩之課題。我國車輛相關業務分工上，車

輛製造生產由經濟部工業局主導，車輛能耗標準由經濟部能源局主

管，車輛廢氣排放管制由環保署負責，而交通部權管車輛的監理、

檢驗，爰對於推廣替代能源車輛使用可扮演積極的角色，優化其使

用環境。 

其中，行政院於 98 年 8 月核定「電動機車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提供電動機車生產獎勵與購買補助。同時在推動 4 項「新興智慧型產

業」中，更揭櫫「智慧電動車」為我國低碳高值的汽車產業發展方向，

99 年 4 月核定通過「智慧電動車發展策略與行動方案」，期望於 105

年我國智慧電動車發展成為世界典範，落實建立低碳島之政策目

標。交通部已於 99 年許可電動車掛牌上路，並依電動車電動馬達功

率課徵牌照稅，另財政部於 100 年完成「貨物稅條例修正草案」修法

作業，自 100 年 1 月 28 日生效起 3 年內購置完全以電能為動力之電

動車的貨物稅全免，並於 103 年 1 月 21 日奉行政院令，延長本項貨

物稅免稅期限至 106 年 1 月 27 日止。 

本所於 100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策略與作法之規劃」

計畫研提「經濟誘因」、「交通管理」、「運輸業管理」、「車輛監

理」及「基礎建設與輔助設施」等五大策略面向的作法，並採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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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理論，進行問卷調查，探討民眾對於替代能源車輛技術之選擇

偏好，以及相關策略之接受度。101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

具體作法、配套措施及推廣宣導之研究」延續前期成果，完成 19 項

推廣計畫之實施計畫及配套措施初步規劃。 

有鑑於民眾對替代能源車輛之接受度不足，加上經濟部滾動檢

討電動車先導運行計畫之期程，因此在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

下，交通部配合推廣替代能源車輛之期程與策略佈局亦應重新調

整。本研究從交通部門可運用的策略工具著手，並且進一步檢視交

通部門因應未來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車輛管理策略，以作為交通部

門推動執行之參據。 

 

1.2 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為「替代能源車輛」，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定義其具有兩類車輛技術，包括：「替代燃料

（ Alternative Fuels ）」與「先進車輛技術（ Advanced Vehicle 

Technologies）」。爰替代能源車輛可區分為：「替代燃料車輛

（Alternative Fuel Vehicles）」、油電混合車輛（Hybrid Vehicles）、

電動車輛（Electric Vehicles）與燃料電池車輛（Fuel Cell Vehicles）等。 

考量車輛購買屬於商業經濟面向，以及交通部 101 年 7 月頒布

「101 年運輸政策白皮書－綠運輸」之綠運輸發展政策中，運具節能

減碳包括「運具能源效率提升」與「使用替代能源運具」。其在替代

能源運具方面，揭示以優惠或補助等鼓勵性措施，吸引用路人使用

目前已逐漸成熟的替代能源運具；同時也從產業面著手，輔導汽車

業者引進或研發更多可靠的替代能源運具，以達到綠運輸的目標。爰

本研究主要針對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策略進行探討，並以交

通部門轄管的業務及策略工具為範圍，檢視既有政策及法規中因應未

來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使用之相關策略。 

 

1.3 研究方法與內容 

本研究主要在於蒐集國內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現況資料，並檢視

推動面臨的問題及待解決事項，針對交通部門的政策工具研擬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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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研究方法及內容包括： 

1. 國內推動現況與資料蒐集 

蒐集國內各單位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現況資料，作為研析參考。 

2. 辦理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現況調查 

以調查表蒐集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現況，並檢視所

面臨之課題及待解決事項。 

3. 探討交通部門配合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策略 

根據所蒐集之資料內容，檢視交通部門配合推動替代能源車

輛之期程與策略佈局。 

4. 研議未來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車輛管理策略 

針對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可能面臨的課題及待解決

事項，研提解決方案，以利後續施行。 

 

本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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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主要回顧國內外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策略與作法，除蒐集交通

主管單位及非交通主管單位之推動概況及相關策略外，同時回顧本所

相關的研究成果，以瞭解橫向及縱向的策略推動關係。 

2.1 替代能源車輛推動概況 

2.1.1 替代能源車輛技術發展 

替代能源車輛技術大致可分為兩個面向：替代燃料（Alternative 

Fuels）與先進車輛技術（Advanced Vehicle technologies）。替代燃料

是指使用汽、柴油以外的燃料作為車輛動力來源，例如使用生質燃

料（生質柴油、酒精）、天然氣、氫氣等；先進車輛技術則是開發先

進的動力設備以取代傳統的內燃機引擎，主要的技術有油電混合車

輛（Hybrid Electric Vehicles）、電動車（Electric Vehicles, EVs）與燃

料電池車（Fuel Cell Vehicles, FCVs）。 

 

1. 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車輛技術發展[6][17][18][19] 

早在 1920 年，美國即開發出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料之車輛，

發展至目前為止，液化石油氣仍是全世界使用最廣泛的車用替代燃

料。液化石油氣是石油或天然氣煉製之產物，其主要成分為丙烷，

在常溫常壓下為氣態，加壓後為液態，並可儲存於鋼瓶之中，其體

積僅氣態之 1/270 左右，可減少儲存與運送的成本。液化石油氣的辛

烷值大約是 130，遠高於一般汽油，而且液化石油氣無毒、無腐蝕性

且非致癌物質，不會污染水和土壤，是較為安全的燃料。 

目前市面上已經有以液化石油氣為燃料以及使用液化石油氣與

汽油雙燃料之油氣混合車，一般汽車也可以改裝為油氣混合車。液

化石油氣車輛在技術上已經相當成熟，其推廣之障礙大多來自於加

氣站的不足，對使用者並不方便，這也讓車廠不敢貿然推出液化石

油氣的車款，造成市面上使用液化石油氣的車輛較少，而我國之液

化石油氣車輛大多是由一般汽車改裝而來的油氣混合車，有改裝的

風險，使用疑慮較高，且要多支出改裝的費用。 

天然氣有 90%以上的成分為甲烷，常溫常壓下為氣態。使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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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作為汽車燃料的試驗從 1930年代就已開始，但直到 1970年代發

生石油危機使得汽油價格高漲後才有明顯進展，主要基於能源安全

的考量，減少對石油的依賴，近年來天然氣車輛又再度受到關注。

天然氣車輛技術依其儲存天然氣的方式可分為兩大類：「壓縮天然

氣」與「液化天然氣」，其中「壓縮天然氣」是將天然氣以高壓壓縮

後儲存於鋼瓶之中，但即使如此，其單位體積所含的能量仍低於汽

柴油，故使用壓縮天然氣之車輛多為輕型車輛並常搭配油氣雙燃料

技術；「液化天然氣」則是將天然氣冷卻至-260℉(-162℃)並過濾後

儲存於具有真空夾層之特製容器中，以保持溫度並維持其液體狀

態，如此可以將其體積進一步減少，便於儲存，並提升續航力，主

要應用於重型車輛。 

液化石油氣與天然氣都可以作為汽油引擎的燃料，但其化學特

性並不適用於以壓縮點火的柴油引擎。不過可以在柴油引擎中使用

部分的液化石油氣或天然氣，利用柴油本身的燃燒進行點火的動

作，如此一來就可以取代部分柴油的使用。 

天然氣車樣式繁多，依其儲存天然氣的方式可分為三種：「壓縮

天然氣車」、「液化天然氣車」及「吸附式天然氣車」。壓縮天然氣

車比起液化天然氣和吸附天然氣的儲存方較為技術簡單，其優點為

CO 的排放量較傳統引擎車少，且實用性高，技術易達到，但其缺點

是車重及體積需求過大，且燃料儲存效率較差。液化天然氣車其優

點是CO的排放量較傳統引擎車少，燃料密度較高，約為壓縮天然氣

的 3 倍，且維修費用較低。吸附式天然氣車，其主要是利用含有吸

附劑容器，透過天然氣吸附在吸附劑的特性來儲存天然氣，可用比

壓縮天然氣低一點的壓力來儲存等量的天然氣，其優點是CO的排放

量較傳統引擎車少，且所需壓力設施及壓力較低，但車輛成本及技

術層次較高[22][29]。 

天然氣經常被視為通往氫能的過渡方案之一，因為甲烷是所有

碳氫化合物中含氫比例最高的，適合用以製造氫氣，目前氫氣的主

要來源就是由天然氣透過蒸氣重組而來。而且天然氣的儲存與運送

方式都與氫氣相似，其基礎建設可能可以改善後轉移為氫氣使用。 

 

2. 生質燃料技術發展[6][17][18][19] 

從生產的技術及原料可區分為第一代、第二代生質燃料。第一

代生質燃料係以糖、澱粉、植物油或動物油所製成之生質燃料，主



 

2-3 

要原料為糧食作物，例如：玉米、甘蔗、油菜、小麥、葵花子油或

棕櫚油等。第一代生質燃料的技術已趨成熟，產品以生質酒精為最

大宗，其次是生質柴油。第一代生質燃料由於大多使用糧食作物為

料源，有排擠糧食生產之疑慮。雖然也有非食用作物可作為原料(例

如痲瘋樹)，即使該作物可生長於貧瘠的土地上，但也可能會發生以

耕地種植能源作物的情況，唯有使用廢食用油作為料源沒有排擠糧

食生產的問題。 

第二代生質燃料則主要以植物之纖維素、木質素等為原料，可

利用各種農林業廢棄物(例如：稻桿、麥桿、木屑等)作為料源，不

與糧食生產衝突。也有以藻類為原料，主要是從微藻油(algal-oil)生

產生質柴油，有些文獻稱此為第三代生質燃料。 

(1) 纖維轉化酒精技術：將植物的纖維素以生物發酵成酒精，可利

用稻桿、麥桿等作為料源。 

(2) 費托反應合成技術（Fischer-Tropsch）：先將生物質氣化為合成

氣，再轉化成液態燃料的技術，其製程也可以製造出氫氣、酒

精、二甲醚、芳香烴等許多產品，但其缺點是在氣化過程會耗

費許多能源，並不經濟。 

第二代生質燃料技術仍有兩大關鍵需要解決，分別為木質纖維

素的前處理及水解反應。所謂木質纖維素，是由纖維素（Cellulose，

占比 30～50％）、半纖維素（Hemicellulose，占比 20～35％）、木

質素（Lignin，占比 12～20％）三者所組成。由於纖維素的結構緊密

不易被打散，使得水解工作更為困難，故須透過「前處理」工作，利

用物理或化學方式打散木質纖維素的結構，因此前處理相對增加了

許多成本。目前美國對於纖維素前處理工作研究投入最多，但仍處

於研究階段，還未實際商業化使用。 

而微藻製造生質燃料的過程大致包括：藻種選取、養殖、採收、

濃縮與萃取等步驟，目前各階段仍有待技術的突破。例如在藻種選取

上，應選擇選擇含油量高、易於養殖與採收、後端製程成本低的藻種，

可節省後段的生產成本。其可透過基因工程技術，增加藻油代謝所需

的酵素、提高環境耐受度與脂肪合成速率等。另外在養殖、採收、濃

縮與萃取等階段，亦有許多技術仍待克服。 

至於第四代的生質燃料，主是要利用基因重組的細菌捕捉空氣中

的二氧化碳進行轉換成生質燃料，然目前仍屬研究階段，尚無實際燃

料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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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柴油的特性與一般柴油類似，可以直接添加於柴油中供柴油

內燃機使用，而在汽油內燃機方面添加超過 10%生質酒精之汽油則

不適合一般汽油內燃機使用。此外歐盟環境委員會於 2011 年白皮書

中，訂定在 2020 年運輸燃料至少 10%來自可再生能源之生質燃料之

目標，並限制以糧食作物製造之生質燃料使用(不超過 5.5%)，以刺

激第二代生質燃料技術。 

 

3. 電動車技術發展[6][17][18][19] 

相較於內燃機技術的成熟，電動車（EVs）與燃料電池車（FCVs）

仍處於研究發展的階段。就目前的發展，已有電動腳踏車、電動機車、

電動三輪車、電動公車及電動汽車之相關應用。依能源使用可分為 4

類，分別為油電混合動力車(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HEVs)、插電式

混合動力車 (Plug-In Hybrid Vehicles, PHEVs)、純電動車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BEVs)及燃料電池車 (Fuel-cell Electric Vehicles, 

FCVs)。純電動車仍受限於電池儲能系統技術與充電基礎設施，續航

力不足成為發展純電動車的最大問題，目前主要還是應用於短程旅

次。而同時使用內燃機與電動馬達為作動力來源的油電混合車與插電

式混合動力車可克服續航力不足的問題。目前 HEV 已是商業化產

品，全球各大車廠均有推出混合動力車，銷售量已超過百萬輛，另外

混合動力大客車是各國節能巴士的主力車型；各廠商也積極研發插電

式混合動力車，推估 2015 年後能達到商業化量產階段。 

油電混合動力車的基本架構包含燃油引擎及電動馬達兩種動力

系統，並額外加上控制模組及電池組等。就動力系統的搭配方式，可

分成串聯式、並聯式及串並聯式等 3 種型式。 

(1) 串聯式的好處是控制驅動力的方式較為簡單，就像純電動車只

要控制電流大小即可，不像傳統引擎車款需要配備變速箱。另

外，由於引擎僅需穩定運轉發電，因此對其污染排放程度較易

控制，且引擎配置位置也較有彈性。其缺點是引擎僅用於發電

及充電，運用效率較低，對車輛性能沒有任何幫助。目前設計

多用於大型車輛，如 Hybrid 公車。 

(2) 並聯式的優點是僅需在引擎與變速箱中間加上碟型電動馬達，

對機械結構變動不大，此外電動馬達可提升一些舒適性(如寧靜

度)；但缺點是由於電動馬達僅為輔助功能，並未能提供更多的

動力來源，對提升車輛性能助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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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串並聯式 Hybrid 設計具備串聯式和並聯式兩者的優點，並可同

時兼顧節能與性能的表現，但由於系統較為複雜，因此技術門

檻也相對較高。 

插電式混合動力車（PHEV）屬於 HEV 油電混合動力車的一類，

同樣都具備燃油引擎與電動馬達兩種動力系統，只是又比油電混合動

力車多了一組可外接的充電插頭，可利用專屬充電器、充電站甚至是

家用插座來為車輛的電池組充電。在短程使用可完全以純電動模式行

駛，如都會區通勤；若是中長途行駛，則以燃油引擎為主要動力來源，

電動馬達為輔，如同 HEV 車的運作模式。PHEV 的電池組容量比純

電動車小，但相對的比 HEV 還大。 

純電動車的組成包括電力驅動系統、電源系統和輔助系統等三部

分。發展電動車首要面對的課題是要提升電池儲能的能力。為了要推

動電動車電動馬達所需的能量，電池本身需能提供長時間輸出大電流

即瞬間高電流輸出的能力。另外還有關電池充電次數及時間要達到需

求、電池使用的安全及選用不會破壞環境生態的材質等，都是目前應

努力的方向。 

目前較被人熟知的電池種類有鉛酸電池(Lead Acid)、鎳鎘電池

(Ni-Cd)、鎳氫電池(Ni-MH)及鋰離子電池(Li-ion)等，其反應原理均是

使用電化學反應來達到能量的儲存與釋放。若依電池充電性質進行分

類，大致可分為一次電池、兩次電池及發電型電池等三類。一次電池

是指無法經由充電回復電池容量，一旦耗盡容量就要丟棄，只能一次

使用，另外在原料及製程中都會用到對環境污染及人體健康有極大破

壞的汞，如一般的乾電池、鹼性電池及水銀電池都是屬於此種電池。

二次電池是指可藉由充電程式多次循環回復電池的蓄電量，但仍有一

定的使用次數限制，這一類的電池包括鉛酸電池(Lead acid)、鎳鎘電

池(Ni-Cd)、鎳氫電池(Ni-MH)及鋰離子電池(Li-ion)。發電型電池是指

自身能產生電力之類型，例如燃料電池及太陽能電池等。 

整體來說，鋰電池的研究及開發不斷進行，長期來看將逐漸取代

鉛酸電池及鎳氫電池，而在鋰離子電池中，又以安全性最高、具有大

電流；循環壽命長、適合應用於大功率電池的磷酸鋰鐵電池最有可能

成為電動車電池的發展主流，不過未來或許又會研發出比其更佳的電

池亦有可能。 

燃料電池之發電原理主要是將利用氫氣與氧氣的電化學方式結

合，以產生水、熱及電力。在電極部分，陽極是燃料端，燃料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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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用氫氣、天然氣、甲醇等含氫的化石燃料，也可以使用經重組產

生富含氫氣之燃料，或利用再生能源轉換成的氫氣燃料進行使用。燃

料電池技術依據電解質(Electrolyte)的不同，可分為鹼性(AFC)、磷酸

(PAFC)、熔融碳酸鹽(MCFC)、固態氧化物 (SOFC)、質子交換膜

(PEMFC)、直接甲醇(DMFC)等 6 種燃料電池。其中 PEMFC 主要應

用在電動車市場方向，例如電動汽車、電動機車、電動腳踏車及電動

工具機的電池組，均已進入小量生產。 

 

2.1.2 替代能源車輛推動策略 

替代能源車輛推動策略主要可分為：經濟誘因、交通管理（車輛

管理）及基礎設施建置等，其中「經濟誘因」策略為各國使用最為廣

泛的策略機制，其同時具備增加誘因與抑制使用等雙重實施方式與作

法，透過經濟誘因的機制設計，可以創造對替代能源車輛有利的購買

情境，同時抑制傳統技術車輛的效果，惟本項策略機制並不完全屬於

運輸部門權管範圍[17][18]。常見有購車補助、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減免

等策略。「交通管理」策略為運輸部門首要的權管職責，交通管理措

施可以從「使用情境」影響不同運具的移動性與便利性，此策略亦同

時具備增加誘因與抑制使用等雙重實施方式與作法。常見有通行費優

惠、都會區或環境保護區管制、停車費優惠、汽燃費減免、公共運輸

業購車補助等策略。「基礎設施建置」策略屬於替代能源運具行駛需

建置的基礎設施，如能源補充設施的配置等，對於替代能源運具推動

而言，營造友善的使用環境屬於最關鍵的要素之一。針對國外策略推

動情形概述如下： 

 

1. 美國[3][17][18] 

美國能源部於 1992 年推動能源政策法案 The Energy Policy 

Act （EPAct 1992）對於使用符合替代能源車輛資格（不含電動

車輛）的納稅人可減免所得稅，納稅人購買電動車輛電動車則適

用於聯邦電動車減稅條例，購買合格之電動車和混合動力車得以

減稅，減稅金額為購買金額的 10%，可減免所得稅最高額度達

4,000 美元。另外能源部於 2005 年提出汽車租稅抵減（Automobile 

Tax Credits），無論個人或公司購買或租賃混合動力車（Hybrid 

Gas-electric Car），可獲得 250～3,400 美元的所得稅抵減，抵減

金額決定於燃油效率與重量，以及必須符合排放標準。此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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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替代燃料（如燃料酒精與生質柴油）以及燃料電池等車輛，均

享有同等優惠。 

美國聯邦政府於 2009 提出 Consumer Assistance to Recycle 

and Save Act of 2009（CARS）計畫，「舊車換現金計畫」其目的

是鼓勵車主將耗油量大、廢氣污染嚴重的舊車，換成更節能環保

的新車，車主最多可拿到 4,500 美元的政府補貼。 

 

2. 法國[1][2][5][8][17][18] 

法國從 90 年代開始在都會區推行電動運輸工具的使用，結

合車輛共享（Car Sharing）的概念，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特

別是低排碳量的運輸工具，包含電動自行車、電動車、電動貨運

車、電動巴士等。為了配合上述方針，明文規定禁止物流貨車進

入市區，以避免大量空氣汙染與交通壅塞；另一方面，鼓勵使用

低排碳特性的電動車作為送貨的替代車輛，並允許電動車行駛於

市區道路。法國政府對於購買二氧化碳排放量每公里低於 60 公

克的車輛消費者，提供 5,000 歐元補助金，購買二氧化碳排放量

在每公里 135 公克以下的混合動力車，將可獲得 2,000 歐元補助

金。其次，電動車的普及亦有賴於便利且充足的充電站及更佳的

續航力，因此法國政府亦鼓勵能源公司在市區設置充電站，並且

提供相關廠商財務補助以發展性能更好的電動車，期望經充電後

大部分電動車輛運行能力至少能達到 200 公里。 

法國發展電動車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相關基礎設施的發

展，用於建置全國性的電動汽車充電站網絡耗費約 22 億美元，

並強制規定，2012 年後新建的辦公室跟住宅停車場必須配置電

動車充電裝置，到 2015 年時，辦公大樓的停車場也必須配置電

動車充電裝置。法國地方政府為響應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市區公

共汽車率先採用電動車，部分城市如巴黎、La Rochelle 等，更由

市政府積極推動市區電動汽車租用服務，法國郵政總局也率先使

用電動車作為公務用車，更培訓其 60,000 名員工環保駕駛的技

巧，其中法國巴黎的郵務機構採用電動車派送郵件推行約有 4

年，對於改善巴黎市區空氣汙染有直接的貢獻。 

此外，法國巴黎市政府與博洛雷集團共同推出的 Autolib 計

畫，是全球首個公共電動汽車租賃系統，規劃部署了 3,000 輛電

動汽車在巴黎，並將在市區與郊區設立 1,000 個停車充電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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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黎市民以及遊客皆能使用。其加入 Autolib 會員月費約 12 歐元

(約 15.87 美元)，汽車使用費的計算方式，以第一個半小時 5 歐

元，第二個半小時 4 歐元，之後每半小時 6 歐元，來鼓勵短程使

用者。 

 

3. 英國[11][12][13][17][18] 

英國政府從 2009 年成立低排放汽車辦公室（Office for Low 

Emission Vehicles, OLEV），其主要職責是協調政府各部門該領域

的政策，其中包括創新與技能部、交通部、能源與氣候變化部、

社區與地方部和財政部，並透過與城市、地區和工業界的聯繫予

以貫徹執行，並定位在演示英國在超低碳汽車技術的全球領先地

位，該小組負責監督總值 4 億英鎊的計畫，包括：插電式混合動

力車購車津貼、電動車充電基礎設施之設立、超低碳汽車技術的

研究與發展、支持超低碳汽車的製造業的英國供應鏈。 

英國政府規劃的電動車補貼計畫，期程從 2011 年開始至

2012 年 3 月為止，並將於 2012 年 1 月進行績效檢討。計畫每部

電動車補助上限為 25%或 5,000 英鎊，所編列的 4,300 萬英鎊補

助款，約可補助 8,600 輛。 

英國政府另外推出的 Plugged in Places 專案，內容為架設一

個充電基礎設施網絡，首批試範地點包括英格蘭東北區、英國蘭

中南部城鎮米爾頓凱恩斯（Milton Keynes）和倫敦等地，設定為

發展電動車技術的先驅，而這些地點未來也將為英國發展電動車

充電設施立下根基。計畫首要目標是保證所有電動車的司機不必

駕駛太長的距離就能夠找到充電站為電動車充電。從 2010 年

起，第一年共要設置 2,500 個充電點，未來 3 年將增設達 11,000

個充電點。 

 

4. 日本[7][17][18] 

日本於 2009 年底開始，由經濟產業省（METI）連同國內的

各大汽車產業、學術單位共同召開「次世代汽車戰略研究會」，

對於技術開發、生產調整，以及汽車相關的產業作中長期考量，

進而提出次世代汽車策略 2010（Next Generation Vehicle Strategy 

2010）。內容可分為六大部分：整體策略、電池策略、資源策略、

周邊環境策略、系統策略、國際標準化策略，其內容概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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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策略：設定日本將成為下世代的汽車發展及生產中心，

發展高附加價值的零組件，並促進低碳產業。 

(2) 電池策略：確保日本成為擁有領先的電池研發及技術為目

標，改進鋰離子電池的性能，並透過推廣電動車來完成進行

生產之經濟規模。 

(3) 資源策略：確保自然資源的使用，同時由於日本相當仰賴稀

有金屬，中期目標為發展不需要稀有金屬的電池及馬達。 

(4) 周邊環境、設施策略：預計建構 2 百萬座一般充電站及 5,000

座快充站。具體作為是在 EV/PHV 示範城市，建構密級和有

系統的週邊環境，並與私人部門合作建置充電環境。 

(5) 系統策略：以系統性方式，出口電動車為目標，並促進國際

標準及商業發展。 

(6) 國際標準化策略：希望未來日本可引導作為國際標準，具體

作為有制訂國際電池性能及安全評估方向之標準、制定充電

介面及系統之國際標準等。 

日本於 2009 電動車示範城市計畫，選定 2 個廣域實施地區

（東京都、神奈川縣），發展示範性策略並制定先進總體發展計

畫，並針對 6 個實施地區（青森縣、新瀉縣、福井縣、愛知縣、

京都府、長崎縣），以地方特色，制定執行度較高的示範作業，

再選定 3 個於提案內容中存在具待解決事項的調查地區（岡山

縣、高知縣、沖繩縣），通過進一步實施調查作業，來針對其電

動車示範城市的適宜性，進行最終評估，合計共選擇 11 個城市。

電動車示範城市計畫的內容：1. 拓展電動車之初期需求；2.建設

充電等配套措施；3.宣傳並普及電動車之使用；4.實施效果評估。

期望藉由電動車示範城市計畫，藉由在這些地區推動宣傳，包括

電動車之購得補貼、充電站設置補貼…等相關配套措施，以增加

電動車之需求量。 

 

5. 中國大陸[14][17][18] 

中國大陸於替代能源車輛推動政策中，於 2009 年推動「十

城千輛」計畫，規劃 3 年時間，每年發展 10 個城市，每個城市

推出 1,000 輛新能源汽車，以達到 2012 年全國新能源汽車市場

佔有率 10%之目標。該計畫針對不同替代能源之 10 米以上市區

公共汽車進行不同額度的補助，其中混合動力公車補助 42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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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純電動公車 50 萬人民幣，燃料電池公車最高補助補助 60

萬人民幣。然而到 2012 年底，全國有 27,800 多輛新能源汽車，

其中 80%是公共汽車。而根據汽車工業協會數據顯示 2012 年全

國汽車銷量已突破 1,900 萬輛，而新能源車的運營規模甚至不足

汽車市場份額的 1%，「十城千輛」仍有落差。 

中國大陸國務院在 2012 年 9 月 9 日頒佈「節能與新能源汽

車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 年）」，宣佈推廣普及混合動力客

車，並以混合動力客車推廣範圍從原有“十城千輛”的 25 個示範

城市擴散至全國，並提供一次性定額補助，最高補助金額 42 萬

人民幣，推廣目標為 3,000～5,000 輛。目標在 2015 年純電動汽

車和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累計產銷量力爭達到 50 萬輛，2020 年

純電動汽車和插電式混合動力汽車生產能力達 200 萬輛、累計產

銷量超過 500 萬輛。 

 

2.1.3 替代能源車輛節能減碳效益 

由國際能源總署（IEA）研究估算指出，欲達全球減排目標，替

代燃料約可貢獻 30~40 億噸之 CO2減量，其中以液態生質燃料及電力

除碳化為主要來源；車輛效率提升約可貢獻 50 億噸之 CO2減量，其

中以純電動車、插電式混合動力車（PHEV）及內燃機車輛效率進步

為主，如圖 2.1。在先進車輛技術中以純電動車(EV)、氫燃料電池車

兩者成本最高，但電動車之減量效果較氫燃料電池車佳(註：若氫氣

以水解法產製)，顯示能源生產來源之排碳多寡將影響兩者未來之減

碳效果。另外，纖維素酒精、生質燃料、生質柴油等皆可在成本增加

不多之情況下達成不錯之減碳效果。 

 

資料來源：IEA, 2010[6] 

圖 2.1 替代能源車輛減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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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的評估，在燃料燃燒時(TTW)使用液化石油氣比汽油減少約 10%的溫

室氣體排放，而使用天然氣則減少約 25%（表 2-1）。但是在 WTT

部分，不同的生產來源、生產方式及運送距離，將造成一定程度的差

異，而且其減碳效果通常不會明顯比汽柴油好。我國幾乎沒有自產石

油，天然氣也少，因此原油（煉製液化石油氣所需）及天然氣都仰賴

進口，故其減碳效益需再進一步評估。另外目前評估大多是在控制實

驗下進行，並沒有足夠的資料可證明實際在路上運行時，使用液化石

油氣或天然氣能顯著降低溫室氣體的排放，不過可以確認的是使用液

化石油氣或天然氣的車輛，所產生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如 NOx 等）

較少，有助於空氣品質的改善。 

表 2-1 各類燃料每單位熱值 CO2排放量比較 

 

資料來源：EIA[3] 

 

在 LPG 車污染減量效益方面，環保署在 2006 年委託專業單位針

對 LPG 車之污染減量效益進行評估工作，總共測試 9 輛不同廠牌、

排氣量之小客車，並分別比較車輛改裝前使用汽油以及改裝後使用

LPG 為燃料之排污表現，結果發現多點噴射系統之 LPG 改裝車，相

對於一般汽油小客車，在一氧化碳（CO）及碳氫化合物（HC）排放

上平均有 71％及 89％的減量效益，在揮發性有機物（VOC）、臭氧

（O3）及二氧化碳（CO2）排放上，也各有 54％、97％及 14％的減

量效益。另環保署於 2008 年委託車輛研究測試中心進行改裝油氣雙

燃料車測試，發現雖然 CO、CO2、VOC、毒性物質及 O3等具有減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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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但部分車型的氮氧化物及非甲烷碳氫化合物排放量高於一般使

用汽油車的排放，因此環保署開始規劃實施 LPG 車車型認證制度，

以確定改裝的油氣雙燃料(LPG)車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皆能符合當期

新車排放標準。 

在生質柴油部分，我國自 2006 年起相繼推動「能源作物綠色公

車計畫」、「綠色城鄉應用推廣計畫」，並於 2008 年 7 月起推動國

內車用柴油全面添加 1%生質柴油 (簡稱 B1) 措施，2010 年 6 月起

更進一步將生質柴油添加比率提高至 2%(簡稱 B2)，2012 年使用量

約 10 萬公秉，全年產值達新台幣 34.8 億元。未來預定在 2016 年將

B2 生質柴油提高至 B5 生質柴油，預計年需求量約 25 萬公秉，擴大

內需市場為 2.5 倍。根據工業技術研究院的評估，若是於傳統石化柴

油添加 20％生質柴油，在總碳氫化合物減量成效可達 20～30%、而

一氧化碳則可減量 10～20%，懸浮微粒減量亦有 5～15%。 

根據日本車輛研究所(Japan Automobile Research Institute, JARI)

研究統計，油井到車輪(Well-to-Wheel)所消耗的總能量，汽油車每公

里行駛的能量消耗是電動車的 3 倍，CO2排放量為電動車的 4 倍，顯

示電動車發展能達成節能減碳之效益(黃隆洲，2010)。另根據日本氫

能燃料電池示範計畫（The Japan Hydrogen & Fuel Cell Demonstration 

Project, JHFC）研究顯示各車種油井到車輪二氧化碳排放量如圖 2.2。 

 

 
資料來源：JHFC, 2011[7] 

圖 2.2 各車種油井到車輪二氧化碳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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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所相關研究成果 

本所 100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策略與作法之規劃」特

別採用計畫行為理論，進行問卷調查，探討民眾對於短、中、長期

替代能源車輛技術之選擇偏好，並分析民眾對於推廣替代能源車輛

相關策略之接受度。同時，透過MARKAL模型進行替代能源車輛技

術減碳效益分析，針對各種情境模擬進行敏感度分析，並將目前經

濟部推動之電動車方案與電動機車方案，以及替代能源車輛推廣策

略方案納入考量，以確認最適替代能源車輛技術發展途徑。研究結

果發現，未來運輸部門欲達減量目標，宜採用電動車技術推動，且

混合動力車應於長期轉型為插電式混合動力車(PHEV)使用。另在推

廣策略部分，「基礎建設與輔助設施」與「經濟誘因」2 項策略對於

民眾之使用意向較具有影響，其中民眾最在意基礎建設之完整性，因

此，基礎建設應列為政府部門最優先推動之策略項目。[17] 

本所於 101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具體作法、配套措施

及推廣宣導之研究」完成「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推廣計畫共

計 19 項，並依據策略功能構面進行系統性分類，其中包含「經濟誘

因策略」8 項、「交通管理策略」5 項、「運輸業管理策略」2 項、

「車輛監理策略」1 項與「基礎建設與輔助設施策略」3 項。此外，

在考量「交通部門權管的政策工具」、「較佳的可行性」、「較佳的

可執行性」、「產生整合性綜效」、「聚焦且有感的節能減碳政策宣

示」等原則下，整合提出交通部短期可推動之「替代能源車輛獎勵標

章」、「綠色高速公路」2 項「亮點計畫」，如表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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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計畫彙整表 

短中長期推動作法 
策略 

面向 
推動策略 

國內已

有執行

經驗 

短期 

可行 

中長期

可行

中長期

研議

停車費優惠計畫 ◎ ◎   

汽燃費減(免)徵計畫 ◎ ◎   

公共運輸業者購車補助計畫 ◎ ◎   

高速公路通行費優惠計畫   ◎  

森林遊樂區入場費優惠計畫   ◎  

貨物稅減(免)徵計畫 ◎   ◎ 

使用牌照稅減(免)徵計畫 ◎   ◎ 

經濟 

誘因 

都會區通行費優惠計畫    ◎ 

都會區設置替代能源車輛專用停車位計畫 ◎ ◎   

替代能源車輛優先進入觀光風景區計畫 ◎ ◎   

開放替代能源車輛行駛高速公路高承載時段及

專用道計畫 

 
 ◎  

規劃都會區替代能源車輛專用道路計畫    ◎ 

交通 

管理 

規劃替代能源車輛專用道路優先號誌計畫    ◎ 

車輛 

監理 
制定替代能源車輛獎勵標章計畫 

 
◎   

替代能源車輛比例納入公路汽車客運業路線申

請評選指標計畫 

◎ 
◎   運輸業

管理 
替代能源車輛比例納入大眾運輸服務評鑑計畫 ◎ ◎   

綠色高速公路示範計畫  ◎   

獎勵民營加油站建置充電設施示範計畫   ◎  

基礎建

設與輔

助設施 區域性替代能源車輛推廣示範計畫 ◎  ◎  
資料來源：本所，101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具體作法、配套措施及推

廣宣導之研究」[18] 

 

本所於 101 年「從生命週期觀點探討國內替代能源車輛之能源消

耗與溫室氣體排放之研究」利用 GREET 模式，以國內替代能源車輛

中的國產 MPV 電動車為主要研究對象，進行生命週期中各階段之能

耗及溫室氣體排放的研究及分析，以釐清電動車在生命週期各階段

及全生命週期的總能耗與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及節能減碳之效率，

並與汽油車進行比較。從 GREET1 2012 模式分析結果顯示，若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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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燃料週期，汽油車及電動車的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量均增加，

且汽油車在總燃料週期的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均較電動車高。在車

輛使用階段，電動車在行駛時並不會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屬間接排

放，因此使用階段的二氧化碳排放量為 0g/km。另外從 GREET2 

2012 模式分析結果顯示，汽油車在全生命週期的能耗及二氧化碳排

放均較電動車高，然電動車每公里行駛在 WTP 階段的能耗及二氧化

碳排放量均高於汽油車[19]。 

本所於 102 年「電動公車、油電公車與柴油公車之成本效益分

析」，透過與公車營運業者、電動公車製造業者之訪談，以及我國節

能減碳政策方向與政策推動實務需求，歸納我國電動公車、油電公

車運行之實務面課題，並依其課題與我國公車營運特性，研擬適合

我國之電動公車與油電公車推動政策與策略。其研究結果顯示：現階

段柴油公車仍較具有成本優勢，油電公車與電動公車在環境面雖然有

優於柴油公車之效益，惟其總成本均遠高於柴油公車。油電公車及電

動車輛之車價與電池成本過高，特別是電池的成本至今仍無法精確估

算，無法突顯其環境效益，此外考慮後續維修與零件更換成本，還有

人員的技術能力，車輛品質與售後服務均涉及公車營運業者之營運成

本，為業者考量是否採用之重要因素。在不同公車之總成本差異中，

能源成本差異為關鍵之影響因素，而這些能源成本受到電價與油價等

能源價格直接且顯著之影響。因此油電公車與電動公車產業之本土化

發展，雖為促進國內產業發展與技術成本之必要路徑，但仍需循序漸

進。[20] 

2.3 小結 

從第 2.1 節及第 2.2 節觀察到近年來替代能源車輛技術，由 LPG、

生質燃料逐漸轉為以電力驅動的電動車輛技術。其推展過程，從能源

永續議題，逐漸關注在環境永續面向，特別是溫室氣體排放及氣候變

遷的衝擊。因此我國探討綠運輸發展政策之替代能源運具方面，亦著

重在非化石燃料，且以具有降低環境污染優勢的替代能源作為推廣目

標。為提升替代能源車輛推動之綜效，有必要針對我國推動概況及待

解決事項予以探討，並研擬具體因應措施，始可穩健確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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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現況 

本章主要針對國內推動政策、示範計畫推動情形、車輛相關技

術標準進展與替代能源車輛登記現況進行資料蒐集及探討，藉由國

內橫向及縱向的發展概況，釐清未來政策推動方向，作為第四章策

略研擬之參據。 

3.1 國內政策推動概述 

國內推展替代能源車輛，係於 78 年行政院同意開放使用油氣雙

燃料車（LPG），並於 85 年 3 月合法上路。自 2006 年起，受到國際

油價高漲，政府為減緩高油價對民生之衝擊，積極推廣使用油氣雙

燃料車，行政院於 97 年 1 月 21 日核定辦理「油氣（LPG）雙燃料車

推廣計畫」，該計畫係跨部會共同推動計畫，其目標是在 5 年內油氣

雙燃料車總數增為 15 萬輛，加氣站增為 150 站。 

然至 101 年 10 月 1 日起實施的汽油車第五期排放標準已十分嚴

格，造成汽油車改裝為油氣雙燃料車的污染減量效益更為有限，因

此環保署不再鼓勵改裝，「油氣（LPG）雙燃料車推廣計畫」結束後，

並朝向推動具有較大污染減量效益的油電混合車及電動車。  

行政院於 99 年 4 月 30 日正式核定「智慧電動車產業發展策略與

行動方案」，其中所規劃之「智慧電動車先導運行專案計畫」，將於

未來 3 年投入 22 億元，推動智慧電動車進行先導運行，建構智慧電

動車良好使用環境，實現低碳島之政策目標，如圖 3.1。 

 
      資料來源：經濟部智慧電動車先導運行計畫 

圖 3.1 國內智慧電動車先導運行計畫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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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經濟部工業局於 99 年 7 月 26 日公告「智慧電動車先導運

行計畫輔導作業要點」，開始接受提案申請，該要點執行期間自公告

日起至 102年底截止，投件申請日期不得晚於 101年底，提案計畫執

行期間最長為 2年，且不得逾 102年底。先導運行計畫提供輔導之補

助，包括智慧電動車、營運模式之軟體、硬體設備及其他支援項

目。前者係指四輪以上經交通部車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並已取得

正式牌照之智慧電動車；後者則包含充電站設備、車輛管控調度中

心、電動車維修設備、充電管控中心、相關設施所需資訊軟體系

統、國際技術合作及引進導入，以及相關支援設備費用等。透過經

濟部先導運行計畫的正式啟動上路，預期在 3 年內將可達成 3,000 輛

智慧電動車運行，並建置國內 3,000 座慢充站及 120 座快充站，將可

提升我國產業競爭力，創造國際能見度。 

在推動電動機車方面，經濟部規劃於 5 年內推動「抽取式」及「固

定式」鋰電池之電動機車，國內銷售達 16 萬輛及國外銷售達 3.65 萬

輛。推動策略包括：「建立電動機車整車及其鋰電池組檢測標準與檢

測機制」、「整合規劃鋰電池標準化及電池交換營運模式」及「合理

補助提升消費者使用意願及獎勵業者量產擴大生產」等。另外，行政

院環保署為解決目前「電動機車續航力不足」及「電池購置成本過高」

等課題，刻推動「電動機車電池交換模式」，並於 100 年 6 月 14 日

公布實施「電動機車電池交換系統補助辦法」及「電動機車電池交換

費用補助辦法」，並於 101 年陸續補助設置北部及南部各 30 個交換

站，並予以 5,000 名電動機車使用者新臺幣 1 萬元為上限之補助金

額。為鼓勵使用低污染交通工具，環保署於 101 年 12 月 5 日修正發

布「新購電動自行車補助辦法」及「新購電動輔助自行車補助辦法」，

補助民眾購買電動自行車及電動輔助自行車期限延長至 103 年 11 月

30 日止，每人限購 1 輛，每輛補助金額 3,000 元。 

為配合經濟部「智慧電動車發展策略與行動方案」之推動辦理，

交通部公路總局研訂電動車輛專屬號牌規格樣式，以凸顯電動車輛之

綠色運具及潔淨能源意涵，讓民眾易於辨識，電動車輛專屬號牌係

於現行號牌上方加印綠底白字之「電動車」字樣，如圖 3.2，並於號

牌上下 2 排空白處製成綠色；公路監理機關自 99 年 8 月 2 日開始核

發電動自用小客車、租賃小客車、營業大客車號牌，其中電動自用

小客車並開放標牌選號作業；另電動營業小客車（計程車）號牌，亦

已自 99 年 9 月 1 日開始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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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交通部公路總局 
圖 3.2 電動車專用號牌示意圖 

國內為推廣電動大客車使用，交通部已於 100 年 9 月 9 日函頒

「交通部公路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車作業要點」，針對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提報之客運業者申請補助電動大客車需求計畫，以補助不

含電池成本之電動大客車車體價格為限，針對一般型計畫之汰舊換

新車輛部分，每輛補助不含電池之車體價格 49％，但每輛最多以不

超過 385 萬元為限，至競爭型計畫之新闢路線車輛部分，每輛補助

不含電池之車體價格 80％，但每輛最多以不超過 520 萬元為限，另

乙類大客車每輛最多以不超過 250 萬元為限。同時交通部亦與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積極合作，預計於 10 年內補助購置 6,200 輛

電動公車。 

 

3.2 示範計畫推動情形 

澎湖低碳島專案計畫，由經濟部指導，經濟部能源局及澎湖縣政

府主辦、工業技術研究院執行下，於 100 年 3 月 22 日正式啟動，該

計畫投入的經費共 80.9 億，來源包括中央補助約 15 億元、台電公司

等國營企業投資約 19 億元、澎湖縣政府申請離島建設基金補助約 3

億元，以及民間或家戶出資約 40 億元，將朝向風力、太陽能等再生

能源、節約能源、綠色運輸、低碳建築、環境綠化、資源循環、低碳

生活、低碳教育等八大面向發展。其中綠運運輸部分將逐步汰換二行

程機車，並以電動機車 6,000 輛為目標，取代 35%現有的二行程機車。

電動機車推行模式可分為民眾購車補助與租賃用車推廣營運 2 大部

分。從 101 年 8 月至 102 年 6 月澎湖地區已建置 73 處 551 座能源補

充設施，並持續與澎湖縣政府合力設置 330 座智慧型能源補充設施。

此外澎湖地區亦由艾上綠能提供電動機車租賃服務，其營運採用車電

分離之電池交換方式，透過 23 家統一超商及 5 家中油加油站合作設

置簡易交換站，提供民眾及遊客快速交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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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環保署於 100 年針對金門縣提出「320 減碳」願景目標，

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量由 2009 年每年 3.79 噸降至 2014 年 3 噸、2020

年 2 噸、2030 年零碳（碳中和）的目標。針對其低碳運輸計畫中，

預計引進 1,500 輛電動機車，近程（101-103 年）規劃獎勵補助民眾

購置電動機車，中程（104-106 年）規劃持續推廣並研擬可行之法令

誘因及電動高爾夫球車的開放使用等。長程（107-109 年）則以汰換

全部燃油車輛為目標。 

交通部觀光局為落實「打造低碳島行動計畫，積極發展綠能產業」

之政策目標，規劃逐步將現行綠島、小琉球之燃油機車汰換為電動機

車，惟經觀光局商請財團法人車輛安全審驗中心(車安中心)於綠島、

小琉球進行電動機車測試發現，依目前電動機車性能，尚不符合綠島

遊客使用需求，而小琉球亦僅有 2-3 款尚符遊客使用需求，為提升民

眾對電動機車使用方便之信心，及測試引入商業營運模式之可行性，

觀光局已於 101 年 3 月底先行引進 300 輛電動機車，並在小琉球啟動

電動機車試營運計畫，101 年 3 至 12 月租賃計 14,249 輛次，102 年 1

至 12 月租賃計 31,359 輛次，同時持續研擬各種低碳運具之可行模式。 

臺北都會區低碳旅遊計畫，格上租車（大臺北地區）計畫於 100

年 9 月 1 日至 102 年 8 月 31 日，於板橋車站及市府轉運站等設立電

動車租賃據點，提供民眾 2 萬旅次以上之短租服務，於故宮、北投等

多處觀光景點設立充電設施，並結合 101 大樓、京站等企業提供電動

車專屬優惠。該計畫提供 100 輛電動車（40 輛納智捷+60 輛酷比）及

100 座充電座 (含 76 座 1 座 2 充)，總經費達新臺幣 3.20 億元（補助

款 1.44 億元）。其合作企業有納智捷、裕隆電能、行冠、奇美、新

安東京海上等公司。該計畫對整體產業效益產值約有新臺幣 9 億元、

電動車關鍵零組件產值新臺幣 1.2 億元、電動車整車產值新臺幣 1.6

億元以上、租賃結合都會觀光產業產值新臺幣 5 億元、充電設施開發

與設置產值新臺幣 1.2 億元、電動車關鍵核心部件之國內自主供應比

率達 90%以上。 

臺中市政府計畫以 2 年執行時間以警車、巡邏車等公務用車和民

眾接駁用車，來作為智慧電動車先導運行專案，總計畫經費是 3 億

元，並取得政府補助款 1.4 億元，預計帶來 14 億元產值。臺中市政

府與裕隆旗下的裕日汽車合作，規劃使用裕隆納智捷和日產 Leaf 兩

種車款，第一階段從 100 年起引進 100 部國產和日產的智慧電動車，

包括 64 輛市府公務接駁、警務巡邏及稽查用車，及 36 輛企業用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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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先導運行。臺中市政府於轄管的 97 處公有停車場，設置電動車

專屬停車位，提供免費停車與充電等服務，並於市府機關與公有停車

場，設立 161 座充電站，於 100 年 11 月底前完成建置 64 座充電站，

12 月即展開第一階段示範運行計畫。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智慧電動車先導運行專案」係結合經濟部、

交通部及環保署跨部會資源推動之專案，並與和運租車（和泰汽車關

係企業）合作，如圖 3.3，投入 19 輛 iQ-EV 純電動車、16 輛 Prius PHV

（Plug-in Hybrid Vehicle）插電式油電混合動力車、3 輛電動大巴及

32 座充電座（30 慢充、2 快充），同時搭配日月潭電子旅遊套票，

整合車輛共享、電動巴士、電動纜車、電動船、電動機車及自行車等

票券，推動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低碳旅遊。 

 
           資料來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3.3 日月潭 EV-Sharing 示意圖 

臺南市政府於 102 年 2 月 25 日與納智捷導入了 26 輛 Luxgen7 

MPV EV+，用於公務及環保稽核，並於臺南市設立 62 個充電座，未

來還會持續擴增。另外臺南市政府為推廣電動車普及化，提供電動車

免徵貨物稅的優惠，臺南市企業或市民購買電動車可免徵牌照及燃料

稅、公有充電站可享免費充電等優惠。 

 

3.3 電動車輛標準進展 

推動電動車輛，其充電系統介面之一致性及安全性為建置電動車

輛使用環境最主要關鍵，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參考國內產業現況及最新

國際標準於 100 年 10 月 25 日完成制定公布 CNS 15511-2「電動車輛

傳導式充電系統－第 2 部：介面要求」及 CNS 15511-3「電動車輛傳

導式充電系統－第3部：安全要求」等2種國家標準。其中CNS 15511-2

國家標準中規範電動車輛交流充電模式、充電介面功能、充電系統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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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器規格及充電控制等，可確保國內有一致性介面進行電動車輛與充

電系統的連接及訊號溝通；CNS 15511-3 國家標準則規範交流 200 V

（伏特）、80 A（安培）以下及直流 600 V、200 A 以下電動車輛充

電系統整體的安全要求，包含充電設備、電源與車輛端插頭/插座，

以及供電設備與電動車輛整合安全等試驗法及要求。可確保充電系統

於未充電或充電情況下對人體之安全，並透過整合安全測試確保電動

車輛與充電系統間的電能傳輸安全。 

此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 102 年 11 月 28 日參採最新國際標準，

制定公布 CNS 15700-3、CNS 15511-23、CNS 15511-24 等 3 種電動車

輛直流充電站國家標準，規範直流充電站之介面、安全及通訊要求。

CNS 15700-3 國家標準中提供 4 種國際上通用之直流充電介面，其最

高的充電電壓電流分別為 600V/200A、750V/250A、600V/200A 及

850V/200A，電動車輛製造商可依需求選擇適當之介面規格，而這 4

種介面所對應的安全及通訊要求則分別規定於 CNS 15511-23 及 CNS 

15511-24。其中有關充電站的通訊要求上，包含以通訊控制區域網路

(CAN)為基礎，以及電力線通訊(PLC)為基礎的 2 種通訊技術，並分

別應用在不同的介面上。這 3 項標準的公布，可使電動車輛計畫推動

過程中，大幅縮短充電時間以滿足使用者需求。 

截至 102 年 12 月，電動車輛相關國家標準包含整車 8 種、充電

系統 5 種、電池 9 種、電動機及控制器 6 種、環境試驗 22 種、電

動機車 13 種，共 63 種。其中整車及充電系統之標準摘錄如表 3-1。 

表 3-1 電動車輛整車及充電系統國家標準 

項次 
CNS 總

號 
標準名稱 相對應國際標準 

公布或修

訂日期 

整車 

1 15499-1 

電動推進道路車輛－安全

規範－第1部：車載可再充

電能量儲存系統 

ISO 6469-1 100.10.25

2 15499-2 

電動推進道路車輛－安全

規範－第2 部:車輛操作安

全方法及故障防護 

ISO 6469-2 100.10.25

3 15499-3 

電動推進道路車輛－安全

規範－第3 部:防止人員觸

電防護 

ISO 6469-3 10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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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電動車輛整車及充電系統國家標準(續) 

項次 
CNS 總

號 
標準名稱 相對應國際標準 

公布或修

訂日期 

4 15512 
電動道路車輛－道路行駛

特性 
ISO 8715 100.10.25

5 15513 

電動道路車輛－電能消耗

與行駛距離－小客車與商

用車試驗程序 

ISO 8714 100.10.25

6 15514 電動道路車輛－詞彙 ISO 8713 100.10.25

7 15589 
道路車輛－用於控制、指示

器及信號之符號 
ISO 2575 101.10.12

8 15661 
道路車輛－42 V 電機電子

配備－電力負載 
ISO 21848:2005 102.6.26 

充電系統 

1 15511-2 
電動車輛傳導式充電系統

－第2 部：介面要求 

IEC 62916-2/ 

IEC 61851 
100.10.25

2 15511-3 
電動車輛傳導式充電系統

－第3 部：安全要求 

IEC 61851/ 

IEC 62196-1 
101.06.22

3 15511-23

電動車輛傳導式充電系統

－第 23 部：電動車輛直流

充電站 

IEC 60038 102.11.28

4 1511-24 

電動車輛傳導式充電系統

－ 第 24 部：電動車輛直

流充電站與電動車輛間 充

電控制用數位通訊 

IEC 61851-23 102.11.28

5 15700-3 

電源端插頭、電源端插座及

車輛端耦合器－電動車輛

傳導式充電－第 3 部：直

流及交直流綜合型端子與

接觸導管類型車輛端耦合

器之尺度相容性及互換性

要求 

IEC 62196-3 102.11.28

資料來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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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結 

根據國內各種替代能源車輛之統計，截至 102 年 10 月底，電動

小型車 355 輛、電動大客車 70 輛、油電混合小型車 44,064 輛、混合

動力大客車 190 輛、電動機車 36,925 輛、油氣雙燃料車 21,977 輛，

如圖 3.4。從國內使用趨勢發現，油氣雙燃料車因缺乏後續補助及推

動誘因，數量已呈現下滑趨勢，電動小型車及電動大客車則透過示範

運行計畫，僅有小幅增加，而電動機車及油電混合動力小型車數量有

顯著成長，其中電動機車受限於目前市售車輛之性能，每月成長幅度

僅約 1%，油電混合動力小型車則因技術相對成熟，每月成長幅度可

達 3 至 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4 國內替代能源車輛登記數 

從國內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發展政策，可以發現國內主要以電動車

輛為發展主軸，並致力於電動車輛研發、國內標準制定與基礎設施建

設。插電式混合動力車國外已有車款上市，國內雖有示範測試，但尚

未銷售。而燃料電池車尚在研發測試階段，距離上市仍有一段時間。

因此就國內後續發展而言，替代能源車輛仍會聚焦於電動車輛（包括

純電動、油電混合、插電式油電混合車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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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交通部門推動策略研析 

從第三章國內替代能源車輛推展現況瞭解，國內未來仍會以電動

車輛主軸作為替代能源車輛之發展方向，包括純電動車、插電式混合

動力車或者油電混合車。爰此，本章將針對交通部門因應電動車輛（包

括純電動、油電混合、插電式油電混合車輛）發展之推動策略進行研

析。 

4.1 電動車推動之主要議題 

從各國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的經驗及國內推動電動車輛的近況可

以瞭解，電動車普及所面臨的問題，包括使用者對於技術成熟度之疑

慮、車輛成本昂貴且售價過高、基礎設施不足等要素，因此目前係透

過示範運行之方式，除藉以從中發掘推動之問題點外，亦深入民眾展

現環保節能之概念。茲針對國內發展電動車面臨的主要議題分述如

下： 

1. 國際原油價格及其他能源開發的競爭 

面臨水平井和分段壓裂等新技術革命，增加頁岩油、氣開採

和利用，加上汽車發動機技術革新，包括傳統內燃機燃油效率改

善、電動汽車、混合動力汽車、新能源汽車的研發與使用，世界

石油總需求近期可能趨於平穩，甚至下降的趨勢，如圖 4.1。在

油價趨緩及未能大幅增加燃油汽車使用成本的情況下，使用者轉

移或購買電動車輛之意願將難以有效提高。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 4.1 國內及國際油價趨勢圖 



 

4-2 

針對電動車市場導入之相關研究顯示，考量電動車與燃油車

之稅費、固定成本（車價、維修、電池等）與變動成本（油價、

電價、電池技術等），在油價每公升 33.05 元且年漲幅 5%之情

境下，電動車需使用超過 9 年後，其成本才能低於燃油車（如圖

4.2）。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2012。 

圖 4.2 電動車與燃油車累計成本分析圖 

 

2. 國內市場規模小，關鍵零組件成本高 

國內汽車產業，零組件已站上國際舞台，但受限技術母廠及

內燃機引擎技術，尚無法大量出口汽車整車，因此經濟部推動國

內電動車產業之主要作法在於：發展自主化及差異化關鍵零組件

技術，及建置自主電動車平台，協助零組件產業於平台上進行實

車系統整合驗證。其中關鍵切入點包括：結合國內零組件廠聯合

建置自主電動商用車或整車廠投入開發電動商用車系統及登檢

領照；協助國內馬達廠發展自主動力系統解決方案及產品發展策

略；協助國內鋰電池廠提供電動商用車的電能系統解決方案。然

國內產業規模及市場較小，關鍵零組件成本高，若不擴及國際市

場，將無法有效降低成本。 

3. 國際稀土元素材料之存量與市場競爭 

電動車馬達、電池及動力控制系統皆需仰賴稀土元素（稀有

金屬），而稀土全球分佈集中於中國、澳洲、智利等少數國家，

因此未來各國在推動電動車製造時，勢必受稀土原料供應穩定性

之影響，也間接影響到電動車普及率。 

4. 國內充電設施及智慧電網建置處於起步階段 

受限於電動車輛既有電池性能之續航力不足，及能源補充方

便性尚無法與傳統燃油競爭，造成電動車輛的使用意願較低。而

國內在充電設施及智慧電網建置處於起步階段，無論在充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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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用地取得、充電介面與模式的整合等均是亟待解決的事

項。雖然國內於 102 年 11 月 28 日公告電動車輛直流充電的相關

標準，但該標準係以美規、歐規、日規與陸規等 4 種國際上常用

之規格進行規範，而在國內實際運行上，勢必面臨不同標準規格

間的競合問題，面臨國內充電直流充電標準的協議與統合，可能

再次延緩國內推動電動車輛之期程。 

5. 土地使用及住宅型態的限制 

根據交通部 101 年自用小客車調查報告：國內自用小客車駕

駛人在居家附近之主要停車位，以「自有停車位（含自宅庭院、

自購停車位）」占 66.4%，「長期租用停車位」占 11.9%。但以

地區別調查顯示，車輛停放於「自有停車位（含自宅庭院、自購

停車位）」之比例，以臺北市 50.8%最低；停放於「長期租用停

車位」之比例，以新北市 27.3%最高，臺北市 25.9%次之，其餘

地區均不及 1.3%。從資料顯示國內都市地區土地使用受到公寓

及住商混合使用之限制，多數住家無法利用家戶電源進行充電，

而需要透過公用的充電設施，也會影響購買電動車之意願。 

此外，針對充電設施的佈設及區位選擇，更是受到土地使用

型態的影響，例如直流充電設施的電壓 600V~850V 相當一座小

型工廠，勢必影響區域內的供電與安全性，特別在都市地區之影

響更為顯著。 

4.2 交通部因應電動車計畫之推動角色與挑戰 

根據交通部統計，截至 102 年 10 月底，電動小型車領牌數量為

355 輛、電動大客車 70 輛、油電混合動力小型車 44,064 輛、混合動

力大客車 190 輛、電動機車 36,925 輛。其中油電混合車輛及電動機

車之民眾接受度逐漸增加，每月成長率可達 3~5%，已有商業模式產

生，而電動小型車及電動大客車仍以示範推動為主，尚未能實際循由

市場機制推動。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提報之智慧電動車發展策略與行動方案工作

項目及分工，如表 4-1，交通部之主要工作有：制定小客車類專屬智

慧電動車牌照（如綠色），以利專屬區域及專屬道路使用識別；由中

華郵政、台電及中華電信等國營事業或政府持股較高之企業優先編列

預算採購智慧電動車，並推動示範運行；公私立停車場設置充電設

施；高速公路休息站設置充電設施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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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智慧電動車發展策略與行動方案工作項目及分工 

執行措施 工作項目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1. 智慧電動車

發展推動小

組 

協調跨部會相關事宜 經濟部 環保署、交

通部、財政

部 

2. 智慧電動車

示範運行 

補助智慧電動車示範運行 經濟部、環

保署 

地方政府 

3. 智慧電動車

租稅優惠 

免徵貨物稅，並得允許地方

政府免徵牌照稅 

財政部、地

方政府 

－ 

4. 智慧電動車

專屬牌照 

制定小客車類專屬智慧電動

車牌照（如綠色），以利專

屬區域及專屬道路使用識別

交通部 － 

5. 研發電動車

補助 

列入關鍵產品項目，提高業

界科專研發補助比例，加速

產業發展 

經濟部 － 

6. 公務車採購 增修「中央政府各機關採購

公務車輛作業要點」等相關

規定，俾利公務車使用智慧

電動車 

主計處 － 

7. 公務車示範

運行 

由中華郵政、台電及中華電

信等國營事業或政府持股較

高之企業優先編列預算採購

智慧電動車，並推動示範運

行 

交通部、經

濟部 

－ 

檢討建築法、都市計畫法及

電業法相關法規以利充電站

內政部、經

濟部（能源

局） 

－ 

公私立停車場設置充電設施 地方政府 交通部 

高速公路休息站設置充電設

施 

交通部 經濟部 

8. 充電設施建

立 

評估充電站對電力供應之影

響 

台電 經濟部（能

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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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智慧電動車發展策略與行動方案工作項目及分工(續) 

執行措施 工作項目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9. 充電站電力

建立 

加油站增設充電設施 經濟部 中油、台電

鼓勵電池與電動車分離的生

產及銷售模式 

經濟部 台電、中油10. 銷售與營運

模式 

發展電池租賃、公眾充電站

及交換站營運模式 

環保署、經

濟部 

－ 

11. 智慧電動車

與基礎建設

標準建立 

智慧電動車與充電站連接接

頭規格、充電站充電電壓/

流相關規範 

經濟部（標

檢局） 

－ 

12. 強化智慧電

動車供應鏈

體系競爭力 

加強輔導智慧電動車電池、

馬達及電能控制模組技術開

發 

經濟部（工

業局） 

－ 

13. 建立智慧電

動車及汽車

電子驗證管

道 

建立智慧電動車及汽車電子

驗證管道，爭取國際認可證

書，協助廠商進入國際供應

鏈 

經濟部（工

業局） 

經濟部（貿

易局） 

14. 輔導智慧電

動車及汽車

電子產品國

際行銷 

輔導智慧電動車及汽車電子

產品行銷國際市場 

經濟部（工

業局） 

經濟部（貿

易局） 

15. 國營事業公

務用車 

汰舊換新車輛，優先採購電

動車 

國營事業 －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 

 

交通部門在推動電動車計畫扮演之角色，著力點可在車輛管理、

交通管理、基礎設施、運輸場站管理等項。而交通部自 99 年 8 月 2

日開始核發電動車輛之專用號牌，另於 100 年 9 月 9 日函頒「交通部

公路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車作業要點」，以作為推動電動車之政策

工具。 

而地方政府推動電動車計畫，多從購車補助、優先停車格位設

置、停車優惠、充電優惠等。根據本所於 102 年 9 月份針對目前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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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動車之縣市調查瞭解，除臺北市、臺中市、臺南市配合經濟部推

動電動車示範運行計畫，已投入電動小型車示範運行外，各縣市仍以

電動大客車作為主要推動方向，包括臺北市 2 輛、臺中市 10 輛、臺

南市 8 輛、高雄市 11 輛、桃園縣 26 輛、新竹市 13 輛及新竹縣 2 輛，

另外新竹市與新竹縣亦分別購置 13 輛及 1 輛電動中巴。 

在各縣市針對停車管理之措施，主要有電動車優先停車位及停車

優惠為主，包括臺北市已設置 316 座電動機車充電設施、44 座電動

小型車充電設施，並設有優先及專用停車位及提供免費充電優惠，臺

中市已於一般停車位設置 149 座慢速充電設施，並提供電動車免停車

費及免充電費等優惠，桃園縣已設置 6 個電動小型車停車優先格位及

99 格電動機車專用停車格。此外，臺中市及臺南市已分別通過低碳

城市發展自治條例，將低碳停車位之應設比例納入規範。 

目前電動車輛除電動小型車仍為示範計畫範疇外，電動大客車及

電動機車已納入政策實施階段。從推動概況可以發現，電動大客車雖

具有低耗能、低排放、高舒適性等優點，但其續航力不足、維修專業

不足、充電時間過長及電池損耗特性等缺點仍待克服，特別是服務路

線距離較長或較頻繁的車次，不論其採用交換電池或充電式電池，其

車輛充電與調配將成為營運上最大的挑戰。 

另外在電動機車推動過程中，受限於目前電池容量及技術，市售

電動機車以 5HP 馬力以下為主流，因其性能與輕型燃油機車（50C.C.

以下）相近，性能尚嫌不足，又高馬力之電動機車受限於既有電池技

術，仍在發展當中，且售價過高，致使電動機車無法取代既有重型機

車數量，因此在節能減碳上仍有其限制，未來仍可持續關注其電池與

動力技術之發展。 

從目前電動小型車推動概況而言，其運行數量仍為少數，在交通

管理面尚未產生衝擊，但從示範運行卻可預見未來大量推動電動車可

能產生之交通問題，本研究特別檢視電動小型車等私人運具之領牌登

記、道路使用及管理，以及車輛報廢等階段各項交通法規，發現尚待

解決事項包括： 

1. 電動車輛之標誌、標線法源不足 

依據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18 條規定：「停車

處標誌『指 46』、『指 47』，用以指示公共停車場之位置。……，

並得以附牌說明指示方向、車種、收費時間、收費方式及停車場

名稱。」，依同規則第 122 條之 2 規定：「充電站標誌『指 58-2』，



 

4-7 

用以指示行車路線 附近設有電動車輛充電站， 並得以附牌指示

方向、距離、充電車種及型式、服務方式」，如圖 4.2。另依同

規則第 190 條規定：「專用性停車位 (停靠區) ，其寬度、長度、

專用車種及適用時機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其地面應加繪

白色專用車輛標字或圖案，並得配合設置標誌告示。」 

從上述法規發現，目前僅針對充電站設有專用標誌，而根據

實際電動車充電經驗，電動車慢速充電過程約需 4 至 8 小時，而

快速充電則需要 30 分鐘以上，如充電設施未搭配停車格，則車

輛於充電停等階段，則有違規停車之疑慮，因此目前各縣市政府

推動，均搭配一般停車格位，或者另為公告制定優先或專用停車

格位。但在電動車優先或專用停車位法源不足下，仍有非電動車

輛佔用或阻礙充電車輛充電之疑慮。 

 
             資料來源：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圖 4.3 充電站標誌 
 

2. 電動車輛之停車管理法源不足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56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汽

車駕駛人停車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600 以上 1,200

元以下罰鍰：……九、停車時間、位置、方式、車種不依規定。」

及同條第 3 項規定：「第一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依法令執行

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理人員，應責令汽車駕駛人將車移置

適當處所；如汽車駕駛人不予移置或不在車內時，得由該交通勤

務警察、依法令執行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理人員為之。」

授權執法人員可針對一般車輛佔用電動車專用車位之情況進行

取締，以減少非電動車輛佔用或阻礙電動車輛於專用停車格進行

充電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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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充電設施投資經費高且設置數量有限的狀況下，提供充

電設施的使用及轉換率便十分重要。目前電動車輛使用充電設施

並無相關管理規則，未來可能有電動車輛完成充電卻仍持續佔用

設施之情況，而依目前停車管理相關規定，由於缺乏相關移置規

則，爰對充電設施的管理有顯著影響。 

3. 電動車輛類型差異無法於現有車輛管理制度充分反映 

根據國內公路監理法規之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3 條揭示，我

國車輛主要係以使用性質進行分類（機器腳踏車以汽缸總排氣量

或馬力分類），另依據使用牌照稅法，及汽車燃料使用費徵收分

配辦法，將機動車輛依其種類按汽缸總排氣量或其他動力劃分等

級，如表 4-2、表 4-3。依現行第二代公路監理系統，車輛能源

代碼已擴充至 7 類，包括汽油、柴油、電能、瓦斯、汽油/LPG、

汽油/電、柴油/電等。 

表 4-2 電動機器腳踏車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力與排氣量對照表 
馬達馬力 汽缸總排氣量 

 5HP         (5.1PS 以下)       50cc 以下 
 5.1~9HP     (5.2~9.1PS)       51~125cc 
 9.1~12HP    (9.2~12.2PS)      126~150cc 
12.1~20HP    (12.3~20.3PS)      151~250cc 
20.1~45HP    (20.4~45.7PS)      251~500cc 
45.1HP 以上   (45.8PS 以上)       501cc 以上 

     資料來源：使用牌照稅法 

4-3 電動車馬達馬力與排氣量對照表 
馬達馬力 汽缸總排氣量(立方公分) 

38HP 以下    (38.6PS 以下)       500cc 以下 
38.1~56HP    (38.7~56.8PS)       501~600cc 
56.1~83HP    (56.9~84.2PS) 601~1200cc 
83.1~182HP   (84.3~184.7PS)       1201~1800cc 
182.1~262HP  (184.8~265.9PS)       1801~2400cc 

262.1~322HP  (266~326.8PS)        2401~3000cc 

322.1HP 以上  (326.9PS 以上)        3001cc 以上 

     資料來源：使用牌照稅法 

從現行車輛管理制度，可以發現國內針對不同類型之車輛登

記，在混合動力或雙燃料車輛仍以汽缸總排氣量為登記主體，能

源僅作為牌照稅及汽燃費之課徵使用，而無法充份反映各式能源

車輛之差異。雖現行車輛登記制度在交通管理應用上，尚不足以

對純電動車產生太多窒礙，但觀察未來車輛發展，倘若插電式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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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動力車引進國內使用，其兼具電動車及燃料車雙重特性，且電

池容量的差異將會影響後續管理策略之推展。 

除此之外，替代能源車輛亦衝擊公路法第 27 條規定之汽車

燃料使用費之相關規定，對於未來逐漸推廣使用非傳統汽、柴油

車輛之狀況下，對於以耗油量基礎計徵之汽車燃料使用費徵收及

分配辦法勢必需要進行修法，以符合公路法第 27 條之立法意

旨。惟該類法律修訂部分，未在本研究範疇內，爰不進行討論。 

4. 亟待電動車充電站資訊系統之建立 

充電設施相關資訊系統是推動電動車成功的要件之一，類似

停車管理系統，用路者需要清楚瞭解充電設施的位置、佔有情形

等資訊，如果在充電系統規格不同的情況下，仍需提供相容充電

規格的充電設施位置，甚至需要提供該設施的停車資訊、交通資

訊等，因此在整個資訊系統的建構極為複雜，並需要制定國家統

一標準來進行管理，以提高推展成效。 

5. 微型電動車輛之衝擊 

    依聯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CE）所規定之四輪車輛類別，微型車輛（L6/L7）係為車重 400

公斤以下（除電池）且電池容量 15KW 以下之四輪車輛。依我

國監理法規及車輛分類規範，該 L 類車輛尚未歸屬於可在道路行

駛之車輛，多於特定園區使用（例如：電動遊園車、高爾夫球車）。

目前因該類車輛尚有安全疑慮，尚未開放道路行駛，僅限於特定

地區使用，倘未來國內開放後，在多車種之混合車流狀況下，勢

必衍生交通安全及管理議題。 

6. 交通安全議題 

電動車係屬新發展之技術，在道路運行時間尚短，尚有許多

潛在的交通安全問題未顯現出來。例如，電動車行駛時具有低分

貝特性，其他用路人不容易察覺而衍生危險，目前已有車廠開發

或仿造燃油引擎等運行聲音來提示其他用路人，另電動車亦有電

池易燃性及相關電系安全等問題存在。因此，電動車推動過程

中，仍需要持續進行交通安全議題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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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交通部門因應電動車發展之推動策略研析 

有鑑於目前國內電動車輛推動進展仍屬示範運行計畫為主，再加

上電動車輛技術仍屬於導入期，因此在車輛數及民眾使用的意願均偏

低，尚不足以對目前交通現況產生重大影響。在經濟部滾動檢討電動

車先導運行計畫之期程，以及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下，交通部配

合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期程與策略佈局亦應重新調整。因此本研究係

以交通部門因應未來推動電動車輛之進展，研提相關因應策略及措

施。 

根據 4.2 節點出交通部門面臨電動車推展之可能影響，包括車輛

監理、交通管理、充電設施佈局與資訊整合服務等面向。本研究特別

從交通部門之權管業務與相關法規研提因應架構及措施，包括車輛監

理、交通管理、資訊服務等構面，如圖 4.4。茲分述如下： 

 
圖 4.4 交通部門因應電動車發展之推動架構圖 

 

1. 車輛監理（短期） 

交通部主管法規中，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範車輛種類及相關

行駛規定，依現行第二代公路監理系統，車輛能源代碼已擴充至

7 類，包括汽油、柴油、電能、瓦斯、汽油/LPG、汽油/電、柴

油/電等，但其資料庫登記欄位係以單一能源作為登記主體，亦

即汽油/電、柴油/電等 2 類係以汽缸排氣量為登記主體，並僅註

記車輛為油電混合動力，對於該類車輛之電池容量並未標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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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後續車輛監理或交通管理尚有不盡完善之處。特別是近期插

電式混合動力車的上市，甚至未來新能源運具（例如氫能源車

輛、空氣動力車輛、超級電容車輛）的引進，均無法透過現有的

公路監理系統之資料庫予以歸納適用，對後續管理亦有其困難。 

此外，電動車動力系統有別於一般傳統內燃機汽車，其透過

電池及馬達取代油箱及內燃機，所以當系統異常或事故意外發生

時，對車內乘員及用路人造成的風險也與一般車輛不同。而在電

動車插座及相關電系設備，也應建立相關安全審驗及檢驗規定，

以避免違法改裝及變造，以落實行車安全。 

綜上，交通部門未來因應電動車推動之車輛監理面，除應嚴

密關切電動車輛推動現況，並隨時檢修相關法令外，可預為規劃

並採取相關措施： 

(1) 規劃建置完善車輛監理資料庫：為提高車輛管理及後續交通

管理策略的應用，依據電動車種類，建議於車輛監理資料庫

規劃相關資料欄位，例如動力混合方式（串聯式、並聯式、

串並聯式）、電池容量（KWH）、充電方式（直流、交流、

交換式）、接頭規格（歐規、美規、陸規、日規）、電池型

式（鋰電池、燃料電池）。 

(2) 投入電動車輛安全行駛之研究：由於電動車輛仍屬於新技

術，對於其行駛特性、駕駛操作、碰撞安全及交通管理之各

項經驗仍有不足，因此有必要優先投入安全相關之研究，以

利作為未來納入道路安全相關法規之參據。 

(3) 培育電動車輛檢驗人員：現行車輛檢驗人員仍以傳統燃油車

輛技術專長為主，在電動車輛系統與傳統燃油車輛迥異之情

況下，應提供相關新車輛技術之知識技能培育檢驗人員，以

強化車輛監理安全。 

(4) 輔導公共運輸業者使用電動車輛：目前交通部大力投入資金

補助公共運輸業者購置電動公車，然而對業者之技術與營運

協助仍屬不足，致使運輸業者與車輛廠商間易產生溝通與營

運磨合之問題，因此政府可透過專業團隊的籌設，邀集車輛、

電池、車輛監理、營運及行銷專業人士，以第三方諮詢及協

助的角色輔導公共運輸業者使用電動車輛，除可瞭解電動公

車營運問題，並建立知識庫外，亦可降低業者投入電動車輛

之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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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管理（中期） 

第 4.2 節針對未來因應電動車推動之討論，本研究檢視電動

小型車等私人運具之領牌登記、道路使用及管理，以及車輛報廢

等階段各項交通法規，發現交通部門推動電動車時將面臨既有標

誌標線劃定、停車管理、電動車行駛之問題，而其中以充電站標

誌與專用停車格設置的合併考量影響最大，此外運輸場站設置充

電設施有助於電動車推動，惟該策略涉及場站之安全及標準問

題，尚需依據內政部之建築技術規則辦理，交通部門仍需俟相關

規定修正始可配合辦理，本研究暫不納入研討。 

交通部門面對電動車充電之專用停車格涉及法規層面廣

泛，包括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

例、道路交通安全規則、停車場法…等各項法條。交通部門可採

取措施如下： 

(1) 檢視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該設置規則主要涉及

電動車專用停車格之劃設、標示及相關使用規定之訂定，而

電動車專用停車格主要用途在於充電設施之搭配，避免非電

動車占用。因國內電動車推動仍屬示範計畫，目前專用停車

位係依據該規則第 190 條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仍未

訂有「電動車專用停車位」之統一規定。惟目前電動機車數

量已逐漸增加，未來加入電動小型車時，應明訂各式電動車

專用停車位樣式，並與該設置規則第 122 條之 2 規定之充電

站標誌作整體搭配。 

(2) 檢視停車場法：在設置電動車專用停車位時，停車法規扮演

車位管理的重要角色，依目前電動車示範運行數量少，尚不

足以凸顯停車管理的重要性，惟電動車數量增多時，與充電

設施將產生供需問題，例如充電設施的使用轉換率、完成充

電之車輛移置，以及停車場經營業與充電設施業者費用收取

之監督管理等，均應再行檢視停車管理法規。因此，交通主

管機關在因應未來電動車使用時，應重新依電動車停車特性

檢視停車相關法規，並應保障用路者停車相關權益，例如頒

訂定型化管理規範，以及車輛移置管理規定等，透過充電設

施或停車管理單位於車輛充電完成時，先以電話或訊息通知

車主於期限內駛離，及未駛離之處置方式(包含增加停車費率

或強制移置)，以避免移置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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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視道路交通安全規則：在推動電動車輛時，涉及車輛牌照

及道路行駛規定，包括電動車輛之各式分類、牌照、檢驗、

駕駛執照，甚至基於交通安全之各項管理措施等。相較於機

車之分類，採用汽缸排氣量或馬力區分等級，其他車輛僅依

使用性質及目的分類，如欲引進新技術之車輛，均受到相當

程度之限制。例如，類似國內引進大型重型機車之狀況，目

前微型電動車輛（電動遊園車、高爾夫球車）囿於監理法規

及車輛分類規範，尚未歸屬可於道路行駛之車輛，倘國際間

微型電動車輛之發展已有相關案例及作法，且該等車輛行駛

道路安全無虞之下，政府亦將面臨輿論之開放壓力，也同時

衝擊現有道路行駛規定。因此，交通部門因應未來電動車輛

發展，有必要針對各類車輛預為規劃分類，並依其使用特性

及安全議題，修訂道路交通安全規則或新訂相關法規。 

 

3. 資訊服務（長期） 

資訊服務主要係電動車使用便利性之重要指標，包括充電費

用、預估時間、充電規格、位置及空位數等。目前各充電設施製

造廠商均有針對其設施提供相關資訊內容，然在未整合或提供資

訊不足下，容易造成電動車駕駛人到指定位置後，沒有閒置的充

電設施可以使用、需長時間等候，或者一般車輛占用充電設施的

停車位等。在未來大量推行電動車時，可預期經濟部將針對充電

設施之資訊予以整合，而停車資訊也需進一步思考介接與整合方

式。 

為構建停車資訊之介接整合服務，勢必涉及各項軟硬體之建

置，包括車位占用情形之偵測設備、應用軟體平台、通訊介面與

標準等，都需要投入成本進行建置，不僅涉及整個營運管理、動

線、電力設備設計，更影響停車管理業者、充電設施廠商、資訊

服務業者在停車場之合作關係，交通部門身為停車場之公路主管

機關應有積極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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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節能減碳是當前我國重要施政方向。其中就運輸部門而言，發展

綠色運輸系統、加強運輸需求管理以及提升運輸系統能源使用效率為

主要之三大政策方向。配合我國節能減碳相關政策，有效紓緩公路運

輸之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推動國內替代能源車輛之研究發展與

推廣係屬刻不容緩之課題。我國車輛相關業務分工上，車輛製造生產

由經濟部工業局主導，車輛能耗標準由經濟部能源局主管，車輛廢氣

排放管制由環保署負責，而交通部權管車輛的監理、檢驗，爰對於推

廣替代能源車輛使用可扮演積極的角色，優化其使用環境。 

本所於 100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策略與作法之規劃」

計畫研提「經濟誘因」、「交通管理」、「運輸業管理」、「車輛監

理」及「基礎建設與輔助設施」等五大策略面向的作法，並採用計畫

行為理論，進行問卷調查，探討民眾對於替代能源車輛技術之選擇偏

好，以及相關策略之接受度。101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具

體作法、配套措施及推廣宣導之研究」延續前期成果，完成 19 項推

廣計畫之實施計畫及配套措施初步規劃。 

有鑑於現階段民眾對替代能源車輛之接受度不足，加上經濟部滾

動檢討電動車先導運行計畫之期程，因此在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

下，交通部配合推廣替代能源車輛之期程與策略佈局亦應重新調整。

此外，經檢視 100~101 年計畫僅針對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之推

廣宣導策略探討，所研提之法規修正及交通管理措施，僅涵蓋推廣宣

導面向，在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體制及交通環境之研析內容

較顯不足，爰本研究特別從交通部門扮演之角色，針對可著力在車輛

管理、交通管理、基礎設施、運輸場站管理等項，探討國內替代能源

車輛及國家發展政策現況，檢視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可能面

臨的問題及待解決事項，並研提解決方案，以利後續施行。 

5.1 結論 

本研究探討國內替代能源發展現況，主要結論如下： 

1. 從國內替代能源車輛使用趨勢發現，油氣雙燃料車因缺乏後續補

助及推動誘因，數量已呈現下滑趨勢，電動小型車及電動大客車

則透過示範運行計畫，僅有小幅增加，而電動機車及油電混合動

力小型車數量有顯著成長，其中電動機車受限於目前市售車輛之



 

5-2 

性能，每月成長幅度僅約 1%，油電混合動力小型車則因技術相對

成熟，每月成長幅度可達 3 至 5%，已有商業模式產生，而電動小

型車及電動大客車仍以示範推動為主，尚未能實際循由市場機制

推動。 

2. 從國內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發展政策，發現國內主要以電動車輛為

發展主軸，並致力於電動車輛研發、國內標準制定與基礎設施建

設。插電式混合動力車國外已有車款上市，國內雖有示範測試，

但尚未銷售。而燃料電池車尚在研發測試階段，距離上市仍有一

段時間。因此就國內後續發展而言，替代能源車輛仍會聚焦於電

動車輛（包括純電動、油電混合、插電式油電混合車輛）的發展。 

3. 從各國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的經驗及國內推動電動車輛的近況可以

瞭解，電動車普及所面臨的問題，包括使用者對於技術成熟度之

疑慮、車輛成本昂貴且售價過高、基礎設施不足等要素，因此目

前係透過示範運行之方式。而後續國內發展電動車面臨的主要挑

戰有：國際原油價格及其他能源開發的競爭、國內市場規模小、

關鍵零組件成本高、國際稀土元素材料之存量與市場競爭、國內

充電設施及智慧電網建置處於起步階段、土地使用及住宅型態的

限制。 

4. 目前國內電動車輛推動進展仍屬示範運行計畫為主，再加上電動

車輛技術仍屬於導入期，因此在車輛數及民眾使用的意願均偏

低，尚不足以對目前交通管理產生重大影響。在經濟部滾動檢討

電動車先導運行計畫之期程，以及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下，

交通部配合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期程與策略佈局亦應重新調整。 

5. 國內電動大客車已納入政策實施階段。從推動概況可以發現，電

動大客車雖具有低耗能、低排放、高舒適性等優點，但其續航力

不足、維修專業不足、充電時間過長及電池損耗特性等缺點仍待

克服，特別是服務路線距離較長或較頻繁的車次，不論其採用交

換電池或充電式電池，其車輛充電與調配將成為營運上最大的挑

戰。 

6. 在電動機車推動過程中，受限於目前電池容量及技術，市售電動

機車以 5HP 馬力以下為主流，因其性能與輕型燃油機車（50C.C.

以下）相近，性能尚嫌不足，又高馬力之電動機車受限於既有電

池技術，仍在發展當中，且售價過高，致使電動機車無法取代既

有重型機車數量，因此在節能減碳上仍有其限制，未來仍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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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其電池與動力技術之發展。 

7. 電動小型車推動概況而言，其運行數量仍為少數，在交通管理面

尚未產生衝擊，但從示範運行卻可預見未來大量推動電動車可能

產生之交通問題，本研究特別檢視電動小型車等私人運具之領牌

登記、道路使用及管理，以及車輛報廢等階段各項交通法規，包

括：電動車輛之標誌、標線、停車管理之法源不足、電動車輛類

型差異無法於現有車輛管理制度充分反映、電動車充電站資訊系

統亟待建立，以及交通安全議題等。 

8. 交通部門未來因應電動車推動之車輛監理面，除應嚴密關切電動

車輛推動現況，並隨時檢修相關法令外，可預為規劃並採取：（1）

規劃建置完善車輛監理資料庫，提高車輛管理及後續交通管理策

略的應用；（2）投入電動車輛安全行駛之研究，作為未來因應措

施之參據；（3）培育電動車輛檢驗人員，強化車輛監理安全；（4）

籌建電動車管理與諮詢團隊，以第三方諮詢及協助的角色輔導公

共運輸業者使用電動車輛。 

9. 交通部門未來因應電動車推動將面臨既有標誌標線劃定、停車管

理、電動車行駛之問題，而其中以充電站標誌與專用停車格設置

的合併考量影響最大，因此在交通管理面應檢視道路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停車場法…等各項法條，以規範電動車使用及兼顧交通安全。 

10. 資訊服務主要係電動車使用便利性之重要指標，包括充電費用、

預估時間、充電規格、位置及空位數等。在未來大量推行電動車

時，經濟部推動充電設施之資訊予以整合時，交通部門亦應針對

停車資訊介接與整合方式納入考量，以發揮電動車服務之最大成

效。 

 

5.2 建議 

本研究相關建議如下： 

1. 電動車輛技術仍屬於導入期，因此在車輛數及民眾使用的意願均

偏低，尚不足以對目前交通管理產生重大影響。惟交通部門本於

車輛管理、道路安全及順暢之權責，在電動大客車等公共運具，

除持續推廣外，建議應輔導業者建立營運管理模式，以避免資源

浪費，在電動機車及電動小型車則建議應持續關注車輛技術發展

狀況，並預為因應成熟期大量使用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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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研究從國內電動車發展之挑戰發現，電動車輛大量推展時，交

通法規勢必進行調整，因此需要強化法治面之探討，建議可進一

步邀集交通、建築、電業法規等專業人員進行研究，以降低推動

阻力暨相關交通衝擊。 

3. 電動車輛屬於新技術，對於其行駛特性、駕駛操作、碰撞安全及

交通管理之各項經驗仍有不足，建議在推廣前可先投入安全相關

之研究，以利作為未來因應措施之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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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睽諸世界各國交通部門節能減碳策略中，發展與推動替代能源車輛均被

列為不可或缺之重要措施之一，其在節能減碳之潛力上被賦予很高的期待。

公路運輸為我國交通部門主要能源消耗之子系統，其能源消耗佔歷年國內運

輸部門(以不含國際航空及國際水運計算)之 92~95%，為配合我國節能減碳相

關政策，有效紓緩公路運輸之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推動國內替代能源

車輛之研究發展與推廣確屬刻不容緩之課題。 

本所於 100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策略與作法之規劃」計畫研

提「經濟誘因」、「交通管理」、「運輸業管理」、「車輛監理」及「基礎建設與

輔助設施」等五大策略面向的作法，並採用計畫行為理論，進行問卷調查，

探討民眾對於替代能源車輛技術之選擇偏好，以及相關策略之接受度。101

年「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具體作法、配套措施及推廣宣導之研究」延

續前期成果，完成 19 項推廣計畫之實施計畫及配套措施初步規劃。 

有鑑於現階段民眾對替代能源車輛之接受度不足，加上經濟部滾動檢討

電動車先導運行計畫之期程，因此在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下，交通部配

合推廣替代能源車輛之期程與策略佈局亦應重新調整。此外，經檢視 100~101

年計畫僅針對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車輛之推廣宣導策略探討，所研提之法

規修正及交通管理措施，僅涵蓋推廣宣導面向，在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

輛之體制及交通環境之研析內容較顯不足，爰本研究特別從交通部門扮演之

角色，針對可著力在車輛管理、交通管理、基礎設施、運輸場站管理等項，

探討國內替代能源車輛及國家發展政策現況，檢視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

輛之可能面臨的問題及待解決事項，並研提解決方案，以利後續施行。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主要在於蒐集國內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現況資料，並檢視推動面

臨的問題及待解決事項，針對交通部門的政策工具研擬因應措施，研究方法

及內容包括： 

1. 國內推動現況與資料蒐集：蒐集國內各單位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現況資

料，作為研析參考。 

2. 辦理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現況調查：以調查表蒐集交通部門推動

替代能源車輛之現況，並檢視所面臨之課題及待解決事項。 

3. 探討交通部門配合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策略：根據所蒐集之資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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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交通部門配合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期程與策略佈局。 

4. 研議未來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車輛管理策略：針對交通部門推動替代能

源車輛之可能面臨的課題及待解決事項，研提解決方案，以利後續施行。 

 

三、重要研究成果 

有鑑於目前國內電動車輛推動進展仍屬示範運行計畫為主，再加上電動

車輛技術仍屬於導入期，因此在車輛數及民眾使用的意願均偏低，尚不足以

對目前交通現況產生重大影響。在經濟部滾動檢討電動車先導運行計畫之期

程，以及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下，交通部配合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期程

與策略佈局亦應重新調整。因此本研究係以交通部門因應未來推動電動車輛

之進展，研提相關因應策略及措施。 

針對交通部門面臨電動車推展之可能影響，包括車輛監理、交通管理、

充電設施佈局與資訊整合服務等面向。本研究特別從交通部門之權管業務與

相關法規研提因應架構及措施，包括車輛監理、交通管理、資訊服務等構面，

如圖 1。茲分述如下： 

 
圖 1 交通部門因應電動車發展之推動架構圖 

 

1. 車輛監理（短期） 

交通部主管法規中，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範車輛種類及相關行駛規

定，依現行第二代公路監理系統，車輛能源代碼已擴充至 7 類，包括汽

油、柴油、電能、瓦斯、汽油/LPG、汽油/電、柴油/電等，但其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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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欄位係以單一能源作為登記主體，亦即汽油/電、柴油/電等 2 類係

以汽缸排氣量為登記主體，並僅註記車輛為油電混合動力，對於該類車

輛之電池容量並未標示，其對於後續車輛監理或交通管理尚有不盡完善

之處。特別是近期插電式混合動力車的上市，甚至未來新能源運具（例

如氫能源車輛、空氣動力車輛、超級電容車輛）的引進，均無法透過現

有的公路監理系統之資料庫予以歸納適用，對後續管理亦有其困難。 

此外，電動車動力系統有別於一般傳統內燃機汽車，其透過電池及

馬達取代油箱及內燃機，所以當系統異常或事故意外發生時，對車內乘

員及用路人造成的風險也與一般車輛不同。而在電動車插座及相關電系

設備，也應建立相關安全審驗及檢驗規定，以避免違法改裝及變造，以

落實行車安全。 

綜上，交通部門未來因應電動車推動之車輛監理面，除應嚴密關切

電動車輛推動現況，並隨時檢修相關法令外，可預為規劃並採取相關措

施： 

(1) 規劃建置完善車輛監理資料庫：為提高車輛管理及後續交通管理策

略的應用，依據電動車種類，建議於車輛監理資料庫規劃相關資料

欄位，例如動力混合方式（串聯式、並聯式、串並聯式）、電池容

量（KWH）、充電方式（直流、交流、交換式）、接頭規格（歐規、

美規、陸規、日規）、電池型式（鋰電池、燃料電池）。 

(2) 投入電動車輛安全行駛之研究：由於電動車輛仍屬於新技術，對於

其行駛特性、駕駛操作、碰撞安全及交通管理之各項經驗仍有不足，

因此有必要優先投入安全相關之研究，以利作為未來納入道路安全

相關法規之參據。 

(3) 培育電動車輛檢驗人員：現行車輛檢驗人員仍以傳統燃油車輛技術

專長為主，在電動車輛系統與傳統燃油車輛迥異之情況下，應提供

相關新車輛技術之知識技能培育檢驗人員，以強化車輛監理安全。 

(4) 輔導公共運輸業者使用電動車輛：目前交通部大力投入資金補助公

共運輸業者購置電動公車，然而對業者之技術與營運協助仍屬不

足，致使運輸業者與車輛廠商間易產生溝通與營運磨合之問題，因

此政府可透過專業團隊的籌設，邀集車輛、電池、車輛監理、營運

及行銷專業人士，以第三方諮詢及協助的角色輔導公共運輸業者使

用電動車輛，除可瞭解電動公車營運問題，並建立知識庫外，亦可

降低業者投入電動車輛之阻力。 

2. 交通管理（中期） 

第 4.2 節針對未來因應電動車推動之討論，本研究檢視電動小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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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私人運具之領牌登記、道路使用及管理，以及車輛報廢等階段各項交

通法規，發現交通部門推動電動車時將面臨既有標誌標線劃定、停車管

理、電動車行駛之問題，而其中以充電站標誌與專用停車格設置的合併

考量影響最大，此外運輸場站設置充電設施有助於電動車推動，惟該策

略涉及場站之安全及標準問題，尚需依據內政部之建築技術規則辦理，

交通部門仍需俟相關規定修正始可配合辦理，本研究暫不納入研討。 

交通部門面對電動車充電之專用停車格涉及法規層面廣泛，包括道

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道路交通安全

規則、停車場法…等各項法條。交通部門可採取措施如下： 

(1) 檢視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該設置規則主要涉及電動車

專用停車格之劃設、標示及相關使用規定之訂定，而電動車專用停

車格主要用途在於充電設施之搭配，避免非電動車占用。因國內電

動車推動仍屬示範計畫，目前專用停車位係依據該規則第 190 條由

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仍未訂有「電動車專用停車位」之統一

規定。惟目前電動機車數量已逐漸增加，未來加入電動小型車時，

應明訂各式電動車專用停車位樣式，並與該設置規則第 122 條之 2

規定之充電站標誌作整體搭配。 

(2) 檢視停車場法：在設置電動車專用停車位時，停車法規扮演車位管

理的重要角色，依目前電動車示範運行數量少，尚不足以突顯停車

管理的重要性，惟電動車數量增多時，與充電設施將產生供需問題，

例如充電設施的使用轉換率、完成充電之車輛移置，以及停車場經

營業與充電設施業者費用收取之監督管理等，均應再行檢視停車管

理法規。因此，交通主管機關在因應未來電動車使用時，應重新依

電動車停車特性檢視停車相關法規，並應保障用路者停車相關權

益，例如頒訂定型化管理規範，以及車輛移置管理規定等，透過充

電設施或停車管理單位於車輛充電完成時，先以電話或訊息通知車

主於期限內駛離，及未駛離之處置方式(包含增加停車費率或強制移

置)，以避免移置糾紛。 

(3) 檢視道路交通安全規則：在推動電動車輛時，涉及車輛牌照及道路

行駛規定，包括電動車輛之各式分類、牌照、檢驗、駕駛執照，甚

至基於交通安全之各項管理措施等。相較於機車之分類，採用汽缸

排氣量或馬力區分等級，其他車輛僅依使用性質及目的分類，如欲

引進新技術之車輛，均受到相當程度之限制。例如，類似國內引進

大型重型機車之狀況，目前微型電動車輛（電動遊園車、高爾夫球

車）囿於監理法規及車輛分類規範，尚未歸屬可於道路行駛之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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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國際間微型電動車輛之發展已有相關案例及作法，且該等車輛行

駛道路安全無虞之下，政府亦將面臨輿論之開放壓力，也同時衝擊

現有道路行駛規定。因此，交通部門因應未來電動車輛發展，有必

要針對各類車輛預為規劃分類，並依其使用特性及安全議題，修訂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或新訂相關法規。 

3. 資訊服務（長期） 

資訊服務主要係電動車使用便利性之重要指標，包括充電費用、預

估時間、充電規格、位置及空位數等。目前各充電設施製造廠商均有針

對其設施提供相關資訊內容，然在未整合或提供資訊不足下，容易造成

電動車駕駛人到指定位置後，沒有閒置的充電設施可以使用、需長時間

等候，或者一般車輛占用充電設施的停車位等。在未來大量推行電動車

時，可預期經濟部將針對充電設施之資訊予以整合，而停車資訊也需進

一步思考介接與整合方式。 

為構建停車資訊之介接整合服務，勢必涉及各項軟硬體之建置，包

括車位占用情形之偵測設備、應用軟體平台、通訊介面與標準等，都需

要投入成本進行建置，不僅涉及整個營運管理、動線、電力設備設計，

更影響停車管理業者、充電設施廠商、資訊服務業者在停車場之合作關

係，交通部門身為停車場之公路主管機關應有積極之作為。 

四、結語 

本計畫之主要成果說明如后： 

1. 從國內替代能源車輛使用趨勢發現，油氣雙燃料車因缺乏後續補助及推動

誘因，數量已呈現下滑趨勢，電動小型車及電動大客車則透過示範運行計

畫，僅有小幅增加，而電動機車及油電混合動力小型車數量有顯著成長，

其中電動機車受限於目前市售車輛之性能，每月成長幅度僅約 1%，油電

混合動力小型車則因技術相對成熟，每月成長幅度可達 3 至 5%，已有商

業模式產生，而電動小型車及電動大客車仍以示範推動為主，尚未能實際

循由市場機制推動。 

2. 從國內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發展政策，發現國內主要以電動車輛為發展主

軸，並致力於電動車輛研發、國內標準制定與基礎設施建設。插電式混合

動力車國外已有車款上市，國內雖有示範測試，但尚未銷售。而燃料電池

車尚在研發測試階段，距離上市仍有一段時間。因此就國內後續發展而

言，替代能源車輛仍會聚焦於電動車輛（包括純電動、油電混合、插電式

油電混合車輛）的發展。 

3. 從各國推動替代能源車輛的經驗及國內推動電動車輛的近況可以瞭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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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車普及所面臨的問題，包括使用者對於技術成熟度之疑慮、車輛成本昂

貴且售價過高、基礎設施不足等要素，因此目前係透過示範運行之方式。

而後續國內發展電動車面臨的主要挑戰有：國際原油價格及其他能源開發

的競爭、國內市場規模小、關鍵零組件成本高、國際稀土元素材料之存量

與市場競爭、國內充電設施及智慧電網建置處於起步階段、土地使用及住

宅型態的限制。 

4. 目前國內電動車輛推動進展仍屬示範運行計畫為主，再加上電動車輛技術

仍屬於導入期，因此在車輛數及民眾使用的意願均偏低，尚不足以對目前

交通現況產生重大影響。在經濟部滾動檢討電動車先導運行計畫之期程，

以及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下，交通部配合推動替代能源車輛之期程與

策略佈局亦應重新調整。 

5. 國內電動大客車已納入政策實施階段。從推動概況可以發現，電動大客車

雖具有低耗能、低排放、高舒適性等優點，但其續航力不足、維修專業不

足、充電時間過長及電池損耗特性等缺點仍待克服，特別是服務路線距離

較長或較頻繁的車次，不論其採用交換電池或充電式電池，其車輛充電與

調配將成為營運上最大的挑戰。 

6. 在電動機車推動過程中，受限於目前電池容量及技術，市售電動機車以

5HP 馬力以下為主流，因其性能與輕型燃油機車（50C.C.以下）相近，

性能尚嫌不足，又高馬力之電動機車受限於既有電池技術，仍在發展當

中，且售價過高，致使電動機車無法取代既有重型機車數量，因此在節能

減碳上仍有其限制，未來仍可持續關注其電池與動力技術之發展。 

7. 電動小型車推動概況而言，其運行數量仍為少數，在交通管理面尚未產生

衝擊，但從示範運行卻可預見未來大量推動電動車可能產生之交通問題，

本研究特別檢視電動小型車等私人運具之領牌登記、道路使用及管理，以

及車輛報廢等階段各項交通法規，包括：電動車輛之標誌、標線、停車管

理之法源不足、電動車輛類型差異無法於現有車輛管理制度充分反映、電

動車充電站資訊系統亟待建立，以及交通安全議題等。 

8. 交通部門未來因應電動車推動之車輛監理面，除應嚴密關切電動車輛推動

現況，並隨時檢修相關法令外，可預為規劃並採取：（1）規劃建置完善

車輛監理資料庫，提高車輛管理及後續交通管理策略的應用；（2）投入

電動車輛安全行駛之研究，作為未來因應措施之參據；（3）培育電動車

輛檢驗人員，強化車輛監理安全；（4）籌建電動車管理與諮詢團隊，以

第三方諮詢及協助的角色輔導公共運輸業者使用電動車輛。 

9. 交通部門未來因應電動車推動將面臨既有標誌標線劃定、停車管理、電動

車行駛之問題，而其中以充電站標誌與專用停車格設置的合併考量影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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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在交通管理面應檢視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道路交通

管理處罰條例、道路交通安全規則、停車場法…等各項法條，以規範電動

車使用及兼顧交通安全。 

10. 資訊服務主要係電動車使用便利性之重要指標，包括充電費用、預估時

間、充電規格、位置及空位數等。在未來大量推行電動車時，經濟部推動

充電設施之資訊予以整合時，交通部門亦應針對停車資訊介接與整合方式

納入考量，以發揮電動車服務之最大成效。 

 

本計畫相關建議如下： 

1. 電動車輛技術仍屬於導入期，因此在車輛數及民眾使用的意願均偏低，

尚不足以對目前交通現況產生重大影響。惟交通部門本於車輛管理、道

路安全及順暢之權責，在電動大客車等公共運具，除持續推廣外，建議

應輔導業者建立營運管理模式，以避免資源浪費，在電動機車及電動小

型車則建議應持續關注車輛技術發展狀況，並預為因應成熟期大量使用

之衝擊。 

2. 本研究從國內電動車發展之挑戰發現，電動車輛大量推展時，交通法規

勢必進行調整，因此需要強化法治面之探討，建議可進一步邀集交通、

建築、電業法規等專業人員進行研究，以降低推動阻力暨相關交通衝擊。 

3. 電動車輛屬於新技術，對於其行駛特性、駕駛操作、碰撞安全及交通管

理之各項經驗仍有不足，建議在推廣前可先投入安全相關之研究，以利

作為未來因應措施之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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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部門因應未來推動替代能源車輛之交通部門因應未來推動替代能源車輛之
車輛管理策略研析車輛管理策略研析

簡報

MOTC-IOT-102-TAA008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簡報內容簡報內容
一、緒論

二、文獻回顧

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

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

五、結論與建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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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一、緒論一、緒論
研究目的：
有鑑於民眾對替代能源車輛之接受度不足，加上經
濟部滾動檢討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之期程，因此在
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下，交通部配合推廣替代
能源車輛之期程與策略佈局亦應重新調整。

本研究從交通部門可運用的策略工具著手，並且進
一步檢視交通部門因應未來推動替代能源車輛之車
輛管理策略，以作為交通部門推動執行之參據。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一、緒論一、緒論
研究流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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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二、文獻回顧二、文獻回顧
替代能源車輛節能減碳效益

5

資料來源：IEA, 2010[6]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二、文獻回顧二、文獻回顧
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車輛策略表

6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

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

短期可短期可短期可短期可

行行行行

中長期中長期中長期中長期

可行可行可行可行

中長期中長期中長期中長期

研議研議研議研議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誘因誘因誘因誘因

公共運輸業者購車補助計畫 ◎

替代能源車輛之停車費優惠計畫 ◎

替代能源車輛汽燃費減免計畫 ◎

替代能源車輛高速公路通行費優惠計畫 ◎

森林遊樂區入場費優惠計畫 ◎

替代能源車輛貨物稅減(免)徵計畫 ◎

使用牌照稅減(免)徵計畫 ◎

替代能源車輛都會區通行費優惠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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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二、文獻回顧
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車輛策略表

7

策略面策略面策略面策略面

向向向向
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

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

短期可短期可短期可短期可

行行行行

中長期可中長期可中長期可中長期可

行行行行

中長期中長期中長期中長期

研議研議研議研議

交通管交通管交通管交通管

理理理理

都會區設置替代能源車輛專用停車位計畫 ◎

替代能源車輛優先進入觀光風景區計畫 ◎

替代能源車輛高速公路高乘載時段及專用道通行

計畫
◎

規劃都會區替代能源車輛專用道路計畫 ◎

規劃替代能源車輛專用道路優先號誌計畫 ◎

運輸業運輸業運輸業運輸業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制定替代能源車輛獎勵標章計畫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二、文獻回顧二、文獻回顧
交通部門推廣替代能源車輛策略表

8

策略面策略面策略面策略面

向向向向
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推動策略

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短中長期推動作法

短期可短期可短期可短期可

行行行行

中長期可中長期可中長期可中長期可

行行行行

中長期中長期中長期中長期

研議研議研議研議

車輛監車輛監車輛監車輛監

理理理理

替代能源車輛比例納入公路汽車客運業路線申請評

選指標計畫
◎

替代能源車輛比例納入大眾運輸服務評鑑計畫 ◎

基礎建基礎建基礎建基礎建

設與輔設與輔設與輔設與輔

助設施助設施助設施助設施

國道高速公路轉型綠色公路示範計畫 ◎

獎勵民營加油站建置充電設施示範計畫 ◎

區域性替代能源車輛推廣示範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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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
國內政策推動概述

年「油氣（ ）雙燃料車推廣計畫」

年「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9

圖片來源：經濟部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
示範計畫推動情形
澎湖、金門、綠島、小琉球低碳島專案計畫

臺北都會區低碳旅遊計畫

臺中生態城綠色交通計畫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專案

大臺南低碳綠能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

1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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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
電動車輛標準進展
電動車輛相關國家標準包含整車 8 種、充電系統5
種、電池 9 種、電動機及控制器 6 種、環境試驗
22種、電動機車 13 種，共 63 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2年11月28日參採最新國際
標準，制定公布CNS 15700-3、CNS 15511-23、
CNS 15511-24等3種電動車輛直流充電站國家標
準，規範直流充電站之介面、安全及通訊要求。

1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
電動車輛標準進展
電動車輛相關國家標準包含整車 8 種、充電系統5
種、電池 9 種、電動機及控制器 6 種、環境試驗
22種、電動機車 13 種，共 63 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2年11月28日參採最新國際
標準，制定公布CNS 15700-3、CNS 15511-23、
CNS 15511-24等3種電動車輛直流充電站國家標
準，規範直流充電站之介面、安全及通訊要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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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三、國內推動替代能源車輛現況
國內替代能源車輛登記數

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
電動車推動之主要議題
國際原油價格及其他能源開發的競爭

國內市場規模小，關鍵零組件成本高

國際稀土元素材料之存量與市場競爭

國內充電設施及智慧電網建置處於起步階段

土地使用及住宅型態的限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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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
交通部因應電動車計畫之推動角色與挑戰
電動車輛之標誌、標線法源不足

電動車輛之停車管理法源不足

電動車輛類型差異無法於現有車輛管理制度充
分反映

亟待電動車充電站資訊系統之建立

微型電動車輛之衝擊

交通安全議題

1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
交通部門因應電動車發展之推動架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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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
車輛監理（短期）
規劃建置完善車輛監理資料庫

投入電動車輛安全行駛之研究

培育電動車輛檢驗人員

輔導公共運輸業者使用電動車輛

17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四、交通部門推動策略研析
交通管理（中期）
檢視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檢視停車場法

檢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資訊服務（長期）
電動車使用便利性之重要指標

停車資訊之介接整合服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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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五、結論與建議
結論
國內主要以電動車輛為發展主軸，而燃料電池
車尚在研發測試階段，距離上市仍有一段時間

目前國內電動車輛推動進展仍屬示範運行計畫
為主。在經濟部滾動檢討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
之期程，以及整體基礎建設尚未到位之下，交
通部配合推動替代能源車輛之期程與策略佈局
亦應重新調整。

因應未來電動車輛使用，交通部門應針對車輛
監理、交通管理法規、資訊服務推動各項具體
措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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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五、結論與建議
建議
交通部門在電動大客車等公共運具，除持續推廣外，建
議應輔導業者建立營運管理模式停車資訊之介接整合服
務。在電動機車及電動小型車則建議應持續關注車輛技
術發展狀況，並預為因應成熟期大量使用之衝擊。

面對替代能源運具推動，建議可進一步邀集交通、建築、
電業法規等專業人員進行研究，以降低推動阻力暨相關
交通衝擊。

電動車輛屬於新技術，對於其行駛特性、駕駛操作、碰
撞安全及交通管理之各項經驗仍有不足，建議在推廣前
可先投入安全相關之研究，以利作為未來因應措施之參
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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